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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是由台灣支援尼加拉瓜勞工小組及全球化資訊中心在 2000-2003 年所從事的兩個跨國聲援

案的經驗整理而成，前後參與核心工作者包括苦勞工作站、亞太勞動快訊、敬仁勞工中心、連結

雜誌社等團體、全球化資訊中心執委會成員、及其他個人。參與聲援團體包括：工人立法行動委

員會、勞動人權協會、勞工陣線、全國產業總工會、全國總工會及其他港台各地工會與勞工組織。

本文部分內容曾發表於 2003 年 9 月政治大學政治系「政治經濟學──哲學、制度與政策的對話」

學術研討會與同年 10 月「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十五週年研討會。感謝

三位匿名評審及許多朋友對於本文內容提供的寶貴意見以及歷年來跨國聲援行動的熱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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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援引 2000 年至 2002 年間台灣工運團體支援中美洲工人運動的經驗，探

討當代各國勞動管制體制的弱化與跨國化等變遷，並藉而檢視關於全球化時代所

謂國家式微、市民社會興起等命題。本文詳述了年興紡織尼加拉瓜廠與台南企業

薩爾瓦多廠的爭議事件背景與始末及其與台灣、美國和中美洲三地的政經變遷、

社會運動與地緣政治的牽連。 

 

作者檢驗了新興的「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勞動

管制體制對於工人運動的影響，發現在現階段該體制雖有部分效用、但並無法取

代之前佔主導地位的兩個勞動管制體制：國家（勞動法體制）與工會（團體協約）。

作者評估兩個案例所牽涉的一些擬似跨國勞動法的機構：包括貿易組織與協定中

的勞動人權條款、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公約與裁決、以及國內法的跨國管轄等，

並認為這些機構因缺乏適當的強制力，尚無法成為「超國家」（super-state）。而

且，這些跨國勞動管制機制對於各國工運在該國國內政治層次上的鬥爭不必然有

所幫助。 

 

雖然資本主義全球化使得各地工人的命運日益緊密相繫，各國工人運動所採

取的應對之道也開創了許多富潛力的跨國團結行動，這些行動往往會反過來促進

各國工人運動的積極轉型，但是，當前工人運動進行並發生作用的最主要空間框

架仍然是各個國族國家，必然受到各國家的政治、社會歷史的制約，再從而改變

國內政治與社會結構。本文討論了這些經驗對於思索「後威權」時代台灣民主困

局之課題的啟示，並主張從實際歷史與社會運動經驗出發，深化檢視之前的規範

性討論。 

 

 

Abstract 

 

From 2000 to 2002, labor organizations and labor-rights advocates in Taiwan 

were involved in two transnational solidarity campaigns in cooperation with North 

American anti-sweatshop movement in support of Central-American trade unionists: 

the Chentex Campaign in Nicaragua and the Tainan Enterprises Campaign in 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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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vador.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context, the process and the influences of the 

campaigns on three aspects -- political-economic transforma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geopoliticsðin three localesðNorth and Central America and Taiwan. Using the 

experience,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weakening of national 

labor regulation regime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ransnational regimes. Also examined 

are the popular discourses about the decline of the state and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Implications of the emerging transnational regime of ñ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ò for labor movements are evaluated using the campaign experience. 

The author finds it partly useful but neither possible nor desirable to replace the 

existing national institutions of labor regulation: national labor-law regime and the 

regime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based on collective bargaining. Also discussed with the 

case history are the institutions that may potentially play the role of transnational 

labor regulation regime, including labor-rights claus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s and agreements, ILO conventions and arbitration mechanisms, and 

possible cross-border jurisdictions of national laws. They are found impossible to 

substitute for national-level labor regulation regimes for their lack of adequate 

enforcement power and not automatically bringing desirable outcomes for national 

labor movements.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has indeed brought working classes in far-flung places 

much closer together than before. Responses from labor movements in various 

countries created rich potentials for transnational solidarity actions, and these actions 

often encourage positive transformations for national labor movements. However, at 

this moment, the most important spatial framework wherein labor struggles to take 

place and take effect is still the nation state. The struggles take place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social-political histories of particular nation states, and, in term, 

transform the national-level social-political structures. In this light,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recent political discussions in Taiwan about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under the ñpost-authoritarianò condition, and calls for deepening the hitherto highly 

normative discussion with empirical data from history and social-movement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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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關於後威權時代台灣民主問題的公共論辯，解嚴以來十餘年，一直帶著一種

慌亂的性格。在貌似繁花盛開的言詞市場中，愈來愈多人感受到強大的無力感，

感到擺在眼前的現實只會對自己提出別無出路的指令與意料之外的驚奇，而非改

造現實的公眾行動的契機。這種無力感絕非台灣獨有。冷戰結束之後的全球進步

知識圈，特別在台灣知識界所習於取經的英語世界，最突出的一個字眼就是「後」

（post-）：後現代、後冷戰、後威權等。誠如台社編委會（2003）所暗指，將一

個情境命名為「後 XX」所表現的是認識上的暫時缺陷，而非超越，尤其表現出

進步知識事業的困頓。在分析上，「後 XX」的提法只辨認出前一個時代的逝去，

並從而主張植基於往昔現實的分析架構與實踐道路或許已經失效。但是這種提法

卻還無法立足當下，面對紛雜的當下現實，描繪出足供未來實踐所用的地景圖像。 

 

以「後威權」描述二十一世紀初的台灣同樣地表現出如上所述的知識困頓，

卻往往不得不然。可以被稱為「後威權」的種種時代徵象日益顯眼。台灣的國家

（state），即往昔的反威權民主運動著意要將之置於人民集體控制之下的標的

物，在威權統治者消失之後，的確較少顯示出具有獨立於其他社會力量之外的執

拗意志。類似於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初的各種反威權論述所預言的，各種非政

府組織等（NGOs）我們習慣稱之為「市民社會」的機構的確在各個社會生活的

領域勃興起來。但是，十餘年來，對於廣泛的社會經濟議題具有關鍵影響力的角

色，無疑是資本的力量。在「全球化」的大架構之下，從資本的觀點出發的「國

家競爭力」的考慮，幾乎足以凌駕其他一切因素，主宰著一切關於社會經濟的辯

論。 

 

有趣的是，在台灣，「全球化」與「國家競爭力」論述，是個標準的「出口轉內

銷」課題。台灣從 1960 年代開始的加工出口工業化歷史，在之後的資本主義全

球化論述中已經成為一個影響深遠的典範個案。台灣個案經過主要來自美國的右

翼政治經濟論述的重重詮釋之後，被用來一方面說服第三世界國家放棄發展獨立

自主的民族資本主義的嘗試、一方面說服第一世界的公民放棄改良主義的社會保

障，全心全意發達「國家競爭力」、投入日益不受限制的全球商品生產鍊中。在

1997 年東亞經濟危機之前，包括台灣在內的東亞四小龍案例往往被主流論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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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簡化的面貌呈現出來，標舉為以提升「人力資本」來吸引投資而成功地應對

全球化的典範（如 World Bank, 1994）。西歐從社會民主主義立場撤退的「第三

條路」論者，亦時常主張全球化已經導致民族國家不再可能作為實施改革、調控、

階級妥協等任何與市場邏輯不合的計畫的工具與場域，如 Anthony Giddens 

（2001）即稱之為「老左派」（指戰後西方的社會民主派）的消亡。類似的論述

被以「時代潮流」的說法引回台灣之後，更加強了主流意識型態規範公共辯論的

威力，彷彿唯一有意義的課題是如何加強「國家競爭力」以對應全球化。 

 

然而「全球化」之為物，對於當代台灣，代表的更多是歷史延續性，而非新

興潮流。在冷戰正熾時，國民黨當政的台灣即率先放棄打造以國族國家為單位的

資本主義市場的嘗試，轉而以吸引美日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代工美日品牌商品外銷作為經濟成長的主軸。經歷了二十餘年大致順利

的加工出口工業化之後，台灣與南韓、香港、新加坡等一起，在 1980 年代下半

開始，從資本進口國轉型為資本出口國。同一段時期，利用加工出口工業化策略

將貧窮國家整合進美日歐主導的全球市場，成為主流發展主義中的主導性論述與

措施。從 1966 年迄今，以高雄前鎮加工出口區為藍本的各式各樣加工出口區、

自由貿易區、經濟特區等等已經多達 3000 多處、遍佈全球 116 個國家（ICFTU, 

2003）。台灣資本作為這條道路上的先行者，與南韓、香港、新加坡等地的資本

一同，成為全球加工出口工業化中的要角，外移到中國大陸、東南亞、乃至中美

洲、非洲南部等追求這種發展模式的國家地區去，繼續著當年發跡所依靠的代工

業務。「知識經濟」、「產業升級」等主流全球化論述中盛行的曖昧概念，所指涉

的往往正是台灣在過去數十年所走過的這種在跨國生產鍊中從資本輸入到資本

輸出國的具體歷史過程，而非前所未見的嶄新事物（見如：王家煌，2001）。 

 

當代台灣國族主義建構，很大程度上植基於這種資本全球化中的「模範生」

地位。早在 1980 年代末的民主運動中，張俊宏（1989）等人的「工商日不落國」

說法就悄悄地取得了主導地位；「提著一只 007 手提箱走天涯」的生意人，成為

主流論述中當代台灣人的具像表徵，在之後的十幾年中成為從國家經濟政策規劃

到台灣主權爭論的主角。「亞太營運中心」、「全球運籌中心」等規劃中，理所當

然的主角是台商；關於台灣的外交困境的說法，常以四處經商投資受阻礙的台商

為主角；關於兩岸分合、和戰、交往急緩等等課題的辯論中，故事的主角也往往

是台灣投資者的需求。而且，在絕大多數的敘事中，無須多做解釋，做為主角的

這位台商多半是以美國為主要市場、以投資地人口為勞動力、美日品牌為主要客

戶，並與南韓等國家的資本競爭。「國家競爭力」其實是台商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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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角度來看，要討論後威權時代台灣的民主困境，如台社編委會（2003）

的集體宣言所嘗試做的，不能迴避的課題，是台灣在資本主義全球化之中的角

色。包括台灣的國族打造、公共辯論的空洞化、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霸權、兩

岸問題等等一系列迫切課題，都與此密切關連。1990 年代中，對應著台灣對中

國大陸的大量投資，李登輝政府打出了「南進政策」的口號，希望以鼓勵台商投

資當時正興旺的東南亞經濟來擺脫與中國大陸愈來愈深的經濟連帶。一時之間，

「南進、西進、東進」等模仿早年日本帝國主義擴張時期的言詞充斥政商各界。

陳光興的〈帝國之眼〉及其所激發的回應與反思是最早正視這個事實的知識事業

之一（陳光興，1994；于治中，1995；王振寰，1995；邱延亮，1995；鄭文良，

1995）。在這次討論中，明晰地被挑出來批判的是這種臣服於美日之下、凌駕於

大陸東南亞之上的「次帝國」擴張所孕育的既狂傲又自卑的文化與國族想像。在

主流藍綠政黨的光譜中，「南向政策」與「大膽西進」似乎有巨大的差異，前者

指向台灣獨立，後者指向與中國大陸從統合走向統一。然而，這兩者的共同處恐

怕大於其差異。無論「進出」的方向為何，這些論述一致的是：讚頌台灣資本扮

演了美日歐跨國壟斷資本與後進加工出口工業化國家之間的中間環節，並自豪台

灣能夠成為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模範生。從這個角度來看，對於 1960 年代以來台

灣的經濟成長以及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高度認可，才是表面上紛亂而分裂的台灣主

流政治黨派最大的共識。 

 

然而，90 年代中關於台灣「次帝國」意識型態的討論，缺乏的是政治經濟

層次的討論。缺乏了政治經濟層次的考察，對民主等等政治問題的探索不可能圓

熟。到底，歷史延續性絕不只出現在當代人所繼承的前代政治語彙、意識形態與

政策上，更出現在這些機制所維繫的、同樣是繼承而來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

上。同時，對台灣來說，政治經濟變遷從來不是獨立自主地在島內發生，而必須

理解為整體資本主義世界政治經濟變遷的一環。這種變遷也絕非僅只是產業與地

域的興衰起落或景氣的升降，而是連帶地聯繫著從國族形構與國際關係、國家機

器的打造與再造、到社會運動的模式等各個層次上的變化。跨國界、跨時距、多

層次並聚焦於政治經濟變遷的探索，毋寧是進一步思辯當代台灣急迫的政治課題

所必須的努力。當然，這也會是個複雜而困難的任務。在本文中，我以個案研究

的方法嘗試挑戰此一任務。 

 

本文從作者本身參與的近年來發生的台灣工運團體支援跨國工人運動的兩

個個案作為切入點，探討「後威權」時代的台灣所身處的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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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經濟形構，以及在此脈絡下從事社會運動的可能性與挑戰，希望由此開始描繪

出一個進步運動實踐所須的地景圖。作為一種研究方法，運動的實踐案例探討提

供了難得的認識機會。在實際的運動中，行動者必須將各種不同分析層次與領域

的複雜事物視為一個整體，試圖以主觀介入援用並改變既成事物，並在成功或失

敗中對這些複雜事物取得進一步認識。在本文的案例中，包括台灣、中美洲與北

美的勞動人權運動 NGO 與工會等「市民社會」行動者必須同時面對的就包括：

宏觀的全球政治經濟情勢、個別產業結構與情勢變化、各國的政治歷史與文化、

國際關係的歷史與當下狀態、變動中的各國與國際法權體制、到微觀的各地社會

運動文化等等層面。將這些層面的事物視為一個整體，我們將會發現，上述的台

灣民主困局並不特殊、也不意外。從這個視角來看，思索如何突破此時此地的困

局，絕非孤獨的事業；在其他地方有許多面對與台灣類似的困局的民主派，其實

踐經驗足資參考借鑑，其力量可以結盟。 

 

從工人運動的角度來看，與許多工業國家類似，當代台灣社會瀰漫的焦慮、

憤怒、排外等非理性情緒，很大程度上是對於全球化之下工人階級現實經濟處境

的無保障的反應。然而，類似的現實處境不必然展現為雷同的集體反應。人們總

是透過個別社會的歷史遺產來理解現實。在台灣，受雇者階級常常以「政府不照

顧」、「頭家不負責任」的「可憐勞工」等等語彙來理解其困境並提出抗議。這種

包涵一系列關於各個社會角色的權益、權利與責任的倫理學，同樣地是過去數十

年台灣社會歷史的產物。單獨放置在本地脈絡中考察，這種倫理學往往被視為理

所當然，而只有在比較之中，我們才能夠發現熟悉的事物之中的不尋常，也才能

夠有根有據地思考超越其侷限的途徑。這也是本文所試圖從事的探索之一。 

 

2 從國內勞動管制體制到「企業社會責任」 

1990年代以來，資本全球化與工人運動/勞動人權運動的跨國化幾乎同步進展2。相

較於前一個時期，主要以國族國家為界線的工運，當前的跨國運動中最突出的一個新事

                                                 
2
 在本文中，我用「工人運動」指稱以工人為主體的群眾運動，如工會運動；「勞動人權運動」

指工人之外的群體倡議提高工人勞動條件、結社自由等人權標準的運動。包括正統與修正的馬克

思主義、各種社會民主主義等 19 世紀以來的工人運動思潮主流的分析與歷史敘事通常並不強調

兩者的分野，慣常將「勞動人權」或法制化的「勞動權益」視為工人運動力量反映在國家體制內

的階段性結果，並在組織運作上將勞動人權倡議當作工會或工黨等工人群眾組織的任務之一。然

而，在 1990 年代以來，跨國 NGO 等非群眾組織的機構在許多貧窮國家影響力日益顯著，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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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是所謂「企業社會責任」制度（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CSR是跨國企

業對其外包廠商所規定並執行的勞動行為與環保標準，尤其在大量利用貧窮國家廉價勞

動力的成衣、製鞋等產業，CSR標準及其執行效力常常超過當地國政府偏低又疏於執行

的勞動法令。至今，CSR這種「私有化」的勞動標準儼然已成為全球勞動管制體制的一

部份。CSR的出現，是跨國資本對跨國工運/勞權運動的挑戰的反應之一，同時也反映著

這些產業中品牌全球壟斷加上生產跨國外包的發展現況。而CSR所反映的勞資關係的跨

國化也深刻地影響當代跨國工運的發展與策略。 

 

除了CSR體制之外，1990年代初以來關於跨國勞動管制問題的辯論主軸圍繞著以國

族國家為基礎的一些跨國體制是否能夠形成，尤其重要的課題是：單邊、雙邊、與多邊

貿易協定是否能夠加入勞動人權條款，以促進貿易伙伴更重視勞工權益。另一個可能性

是 ILO 之類的國際組織（或曰「超國家」（super-state））能否取代式微的國家職權。

又另一個可能性，是否能（以及是否應該）促成較先進國家勞動法令體系的跨國管轄。

下文的個案報告中，我將會論證，這些新體制目前依舊效力不彰、衍生問題繁多，難稱

是有效的勞動管制體制。 

 

2.1 分析層次：勞動管制體制及其危機 

為了捕捉當代資本主義之中，不根本改變社會性質、卻又對社會運動實踐影響深遠

的重要變遷，受馬克思主義傳統影響的西方社會理論家們在1970年代之後打造或重塑了

一些概念工具，尤其是分析中程（mid-range）變遷的分析概念。如聯繫生產與消費活動

的「積累體制」（accumulation regime）（Aglietta, 1987）、聯繫微觀的生產現場社會關

係與宏觀的生產關係的「工廠體制」（factory regime）（Burawoy, 1985）等等。 

 

在20世紀中葉以前，馬克思主義傳統較常以比較大的歷史時距分析特定社會（尤其

是資本主義先進社會）的性質變化──如馬克思以來所用的涵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

「生產方式」（資本主義、封建等等），或列寧、盧森堡以來習見的描述特定生產方式

（資本主義）中的「階段」（自由競爭、壟斷等等）。馬克思以來，較成熟的理論家固

然早已認識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事實上將許許多多異質的社會連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世界市場）。然而，或許是承繼著先前的理論傳統，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對於同一個

                                                                                                                                            
常常超越左翼退潮之下萎縮的在地群眾組織。這時候，兩者之間的矛盾與連結就愈來愈成為重大

的課題。Petras （2001)尖銳地批判了廣泛的 NGO 運動與第三世界群眾社會運動之間的矛盾，本

文則試圖以（主要是在地的）工人運動與（主要是跨國的）勞動人權運動之間的分合案例來理解

這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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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時刻中、不同社會之間的差異的分析，所用的語言往往來自先前對特定社會（尤其

是西歐）的貫時性分析，如Samir Amin（1976）、Eric Wolf （1982）等所用的「生產

方式的接合」（articulation）3。但是，這樣的分析語言有其缺陷，無論分析者如何強調

其本意並非如此，「接合」等分析依舊暗示著時序先後，而往往使得分析者所要強調的

各種並存的生產方式共時性的演化難以突出。 

 

20世紀末葉以來的世界政治經濟演變，對於我們試圖做出清晰的分析提出了重大的

挑戰。一方面，愈來愈無可忽視地，政治經濟變遷是在跨越地理與政治疆界的尺度上變

化；一地的變遷一定與其他地方的變遷共同相牽連。重新發現這個早已存在的事實使得

「全球化」之類的語言再度盛行。另一方面，1980年代前後的變遷又明顯地並不徹底改

變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性質，因而長時距的歷史分析的語言並無法很適切地分析這樣的

變遷。「積累體制」、「工廠體制」等分析工具試圖捕捉這種較為「中程」的變遷，但

是，這些主要以西歐與美國為個案出發的分析，卻又難以捕捉變遷跨越疆界的性質。 

 

作為一個個案經驗研究，本文尚無法提出足以全面回應上述挑戰的分析語言，只能

嘗試「小題大作」地從一個具體側面出發來檢視包括行動者主觀介入與客觀結構、跨越

疆界的歷史共同演化等課題。當然，在社會整體中，任何一個側面與其他面向之間都是

「牽一髮而動全身」。我選擇的是一個比Aglietta、Burawoy等人的理論建構所操作的層

次更為具象（因而更狹隘）的「勞動管制體制」。 

 

謝國雄（1997）以其獨具涂爾幹風格（Durkheimian）的方式解讀 Michael Burawoy 

（1979）等1980年代以降的勞動過程研究，並引用這些方法來分析台灣的「勞動體制」，

對於近年來台灣的勞工研究產生深刻的影響。謝國雄分析之下的「勞動體制」主要是一

種文化現象，是工人與雇主群體如何主觀地理解其所身處其中的雇傭關係，並從而掩蓋

忽視了雇傭勞動的剝削性。這個「工人為什麼不反抗」的課題，源自於 Burawoy 一輩

批判的西方社會學者，在1970-80年代，面對著停滯、疲弱甚至腐化的歐美工會運動，

所萌發的問題意識。要批判反省特定歷史時空中工人運動的困局，這樣的發問非常重

要。然而，對於工人運動的實踐而言，這個課題，以及該課題的核心概念──作為文化

現象的「勞動體制」──往往顯得疏遠而難以有直接的啟示性。 

 

在Burawoy的分析中，具有遮蔽作用的「勞動體制」是工人的每日勞動過程與前一

個世代的工會運動的「非預期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對謝國雄而言，則是

                                                 
3
 同一個社會形態（social formation）必定結合了數種異質的生產方式，但是其中一種佔主導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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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與雇主們不假思索地承繼社會中固有的「基本文化分類」，並無意識地參與強化打

造文化慣習的結果。兩者的分析同樣地將工人運動（或勞動人權運動）所直接關切的各

種 實 踐 策 略 與 方 案 的 成 果 或 限 制 、 成 功 或 失 敗 視 為 分 析 的 背 景 或 派 生 現 象

（epiphenomena），而非直接分析對象。但是，現實中的運動者卻首先必須在具體策略

或方案的層次上思索，盡可能辯析各種可預期的可能性與限制，並據以實踐，其次才談

得上在更抽象一個層次上反思他們的實踐帶來了什麼「非預期後果」。因此，我認為，

在更為具象狹隘的「勞動管制體制」層次上的分析，是迫切需要的。 

 

在面臨到總體性的危機時，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每日階級鬥爭所發生的框架或可稱為

「勞動管制體制」 （labor regulation regime）。勞動管制體制在此是泛稱規範資本使用

勞動力的各種機構與制度，不管是出自國家、習俗或其他社會力量、或是這些力量的某

種組合，這個體制規範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勞動環境、勞動強度、安全衛生、受雇者

年齡乃至現場工作規則等等。歷史上來看，構成各個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管制體制最重

要的兩個機構，就是工會的團體協約和國家的勞動法令與行政，而勞動管制體制的樣

貌，則取決於這個社會中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政治力量對比，及階級之間鬥爭與妥協

的歷史。在這個層次上的分析，我們必須把 Burawoy 與謝國雄等勞動過程研究所關注

的「勞動體制」視為背景和後果，而把勞資雙方與其他行動者建立勞動管制機構制度的

主觀實踐視為分析主軸。 

 

無論如何嚴密，勞動管制體制並不根本性地改變資本主義制度，而只是限制它。資

本依靠剝削雇傭工人的勞動力增值，這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狀況。在市場競爭壓力下的資

本，必須盡力壓低成本、提高產出、從而提高利潤，而資本唯有透過生產者的各種體力

腦力勞動才能生產產品、從而產生利潤。因此，競爭之下的資本的勞動行為（使用它所

購買的勞動力的行為）必然傾向於壓低工資、壓低勞動條件、提高工時、提高勞動強度、

實施嚴苛專制的工作規則、刪減安全衛生措施設施等各種各樣不產生利潤的開支、、、
4。 

這些傾向的存在是這個制度的客觀事實，不是資本家與管理階層的主觀價值觀可以

決定的，尤其當市場競爭對個別企業造成強大壓力時。在激烈競爭的市場中，任何企業

如果試圖比競爭對手更善待工人，它就必須面對高漲的成本與失敗的危機。除非有一個

全社會規模的力量限制著所有的資本家的勞動行為，否則受雇者──即資本主義市場中

佔大多數的勞動者──將落入被雇主無情剝削、用完即棄的悲慘狀態。而在資本主義生

                                                 
4
 「技術升級」、「文化產業」等尋求個別獲利較高的市場空間的作法，是面對市場競爭的另一種

策略，基本上是希望藉由壟斷消除其他企業的競爭。這種尋求超額利潤，甚至是「尋租」

（rent-seeking）的活動，必須植基於市場中其他企業或部門在較低的利潤率之下營運。因此這種

策略本質上就不可能普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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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模式主導的市場中，受雇者工資被壓低，反過來又導致了總體消費能力的低落，以及

資本家所面對的產品市場的低迷，最終導致經濟蕭條甚至危機。因此，即使從資產階級

角度來看，勞動管制體制也是維持健康的資本主義市場運轉的必要條件。新凱因斯主義

等調和學派（如Piore and Sable, 1984）尤其著重這點。而在任何一個還算穩定的資本主

義市場中，一定存在著某種機制制約著上述的傾向。 

 

勞動管制體制如果要成為某個特定時空下資本主義秩序的一個部分，它本質上就不

能威脅整體結構，而是以維續結構為目的。在這個前提之下，儘管，徹底地說，凡能再

生產的資本必定得透過雇傭勞動關係剝削勞動者，有效用的勞動管制體制還是必須將形

形色色的的雇傭勞動關係分為「正常」與「不正常」，將成分複雜的雇主階級分為「正

當」與「不正當」，並且保障「正當」的雇主與雇傭行為、制裁「不正當」的雇主與雇

傭行為。在下文的個案分析中，我們會看到，一些潛在有可能出現的新興勞動管制機制，

如雙邊或多邊貿易協定中的勞動人權條款等，往往由於無法達成這樣的區辯與制裁，而

歸於無效。 

 

從工人階級的角度來看，儘管勞動管制體制並不會消滅剝削體制，卻是在剝削體制

之下自衛的必要條件。誠如馬克思所言： 

 

〔爭取提高或保障勞動條件的鬥爭〕只是在反對結果，而不是在反對產生這種結果

的原因；只是在阻撓〔勞動條件〕下降的趨勢，而不是改變這一趨勢的方向；只是

在用止痛劑，而不是在除病根（Marx,1865/1972 : 203）。 

 

一個妥善的勞動管制體制是否能夠逐步並最終徹底地改造資本主義，是百餘

年來改良主義與革命的工人運動思潮之間的關鍵分歧。然而，即使如馬克思這樣

的革命派，也認為工人不應「放棄對資本的掠奪行為進行鬥爭，並…利用偶然的

有利機會來暫時改善自己的狀況」，即使這樣的鬥爭的成果只會是暫時的。因為，

「如果工人在和資本的日常衝突中表示畏縮讓步，他們就絕不能開展任何規模較

大的運動。」（ibid.） 換句話說，唯有透過自發的經濟鬥爭，以及在這些鬥爭的

起伏進退中所經歷的集體政治經驗，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工人階級才可能「成為一

個階級」站到歷史的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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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會、國家與國內勞動管制體制的危機 

在工會運動較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勞動管制體制的主要組成部分在於代

表集體工人的工會與資方之間的團體協約，以及為達成團體協約而從事的協商談

判，加上談判不成時所從事的怠工、罷工等爭議手段。所謂「勞動三權」（團結

權、集體協商權與罷工權）即是這種勞動管制體制的核心。個別工人與資方之間

就特定勞動條件所產生的爭議，如果團體協約健全的話，多半可以在工會與資方

的談判折衝之間解決，無須訴諸國家勞動法令。國家法令在這種體制中最重要的

角色在於保障足以達成集體工人與雇主間平等協商的勞動三權，並規範爭議程

序。罷工等爭議手段的行使，或許激烈、或許行禮如儀，卻總是工會中心勞動管

制體制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因而不必然具有顛覆性5。 

 

圖一：工會中心的勞動管制體制 

   

  

國家 

雇傭關係 

團體協約 

保障勞動三權、規範爭議程序 

 

 

在工會運動較不發達的國家，工人無法形成集體與資方平等協商，勞動管制

體制的主體多半落在國家勞動法體制的身上──包括勞動法令、勞工行政單位、

勞動檢查制度、法院等等。個別工人與資方之間的爭議，必須到國家機構中尋求

                                                 
5
 Burawoy （1979) 甚至認為，由勞資團體協約所建構起來的建制化爭議仲裁機制，事實上會弭

平工人們在每日勞動現場中所體會到的階級矛盾，將各種可能成為衝突端倪的爭議轉化為所謂

「內部國家」（即團體協約體制）的行政事務，而使之愈來愈遠離作為爭議主體的工人自身。因

而，他認為，至少在他的田野研究中所觀察到的 1970 年代末期的美國製造業勞動現場，工會運

動是維繫資本主義霸權的機制之一。但是，在他為其成名著的中文版所作的序中，他坦言自己三

十年前的論斷過於片面，而忽視了他所觀察到的體制其實正在崩潰邊緣（200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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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解決。台灣很明顯地是屬於這類國家，因此，過去十年的台灣工運多半集中

在國家勞動法令的修改問題上，而台灣的資本家，除了少數例外，鮮少有與工會

爭議協商的經驗。「合法」，即合乎勞動法令規定（資方必須提供的）最低標準，

往往是國家中心的勞動管制體制中，勞資雙方判斷其交易條件是否合宜的唯一準

繩。 

 

當代台灣的一個特殊條件是：1984 年通過的勞動基準法，並不是在勃興的

本地工人運動壓力之下制訂的，而是因應當時美國政府要求解決兩國間高度貿易

差額的手段之一，而美國政府又是為了因應該國工人運動抗議資本外流造成國內

失業。無論如何，剛通過時，台灣鮮少有任何雇主合於勞基法條件，1980 年代

第一波自主工運的興起中，那份看來遙不可及的勞基法卻成了工人抗議的本錢。

這段特殊經驗在台灣工運中產生一股「順法鬥爭」的習氣，至今猶盛。對許多自

發反抗的工人而言（以及其所對抗的資本家與親資方政府官員），法律體系的保

障往往是工人能得、應得的最高標準。對雇主而言，凡「法所不禁」就是能做的；

對工人而言，「於法無據」就是不能做的。即使獲得了組織自主工會的權利、在

集體行動中有能力對官方施壓要求修法立法的個別台灣工人，在自上而下的國家

中心勞動管制體制中，往往仍然是被動等待國家權威主持公義的國家臣民（state 

subjects），而非有力量結合為集體，積極參與塑造勞資關係體制、甚至參與打造

整體政治、社會、經濟體制的公民（citizens）6。 

 

運作較上軌道的台灣工會在面臨到集體或個別的勞資爭議時，最常採取的措

施就是向當地主管勞工局提出爭議調解，調解不成則向勞委會陳情、要求政府介

入爭議，制裁惡質資方。通常，連這種行政救濟程序都不採取的工會，才會在工

運界被視為「黃色工會」。罷工等爭議手段的行使極為罕見7。然而，法律賦予勞

工行政機關甚至法院來保障勞動條件的手段效力極為有限，從而，工人爭取提高

或反對降低勞動條件的鬥爭，在這樣的框架中，傾向於與選舉、修法等政治行動

                                                 
6
 例如，我們常常聽到抗爭中的工人高呼：「政府為什麼不照顧我們勞工？」這個自然而然的口

號肯定了國家與勞工之間理應是不平等的，是照顧與被照顧的家長式關係。 
7
1929 年制訂的工會法對於合法罷工的嚴格規定，常被工會運動界認為是妨礙爭議手段行使的最

重要阻礙。然而，長久下來，「合法罷工不可能」愈來愈顯得更多地是工人之間牢固的意識型態，

而不見得是官方的箝制。2002 年 9 月至 10 月的台中客運罷工是一個有趣的案例。在該案中，工

會本身事實上具有足夠的組織實力與社會支持發動罷工抗議資方減薪欠薪，而歷時一個月的罷工

最後以勞方勝利收場。勞委會勞資關係處當時的解釋令甚至主張當資方欠薪時，勞方無義務給付

勞務，從而使得之後凡是欠薪的案例中勞方罷工都成為合法。然而，工會幹部仍然選擇以「無限

期會員大會」的形式進行罷工，以在形式上規避罷工的程序。歸根究底，即使國家對於罷工的態

度並不如以往採取明顯敵意立場，工人們仍然不認為罷工行為能夠受到法律保障，也不期待罷工

得到社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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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以爭取讓國家能夠更有效地保障勞動條件。 

 

圖二：國家中心的勞動管制體制 

   

 

國家勞動法體制 

雇傭關係 

 

施壓立法 

施壓立法 

投訴 

查察、 

執法 

 

 

單以維護勞動條件的效力而言，工會中心的勞動管制體制一般來說優於國家

中心的體制。到底，即使國家有再多正直守法的勞動檢查員，也不可能時時照顧

到每一個工作場所。但工會會員正是現場的工人，對於勞動條件的任何問題可以

立即反應。而且，作為集體一份子的工會會員，在爭議協商上與雇主是平等的，

而個別工人面對雇主卻永遠無法打破結構性的不平等。因此，作為工會運動的基

石的勞動三權往往被各國工人運動視為比具體的工資工時、安全衛生等勞動條件

更重要的基本勞動人權。 

 

具體社會歷史所建構的各個勞動管制體制不僅僅是實際運作的機構與制

度，機構與制度的運作更會形成根深蒂固的意識型態，而影響著該社會出身的人

們如何看待什麼才是「公平」、「合理」的雇傭關係。工會中心體制的核心價值─

─勞動三權──在以往的台灣向來是口號多於實質，「誓死捍衛勞動三權」之類

的口號，對於台灣勞資雙方一直是非常疏遠的，遠比可以化為具體金錢價格的「政

府保障的法定權益」難以理解。對於台灣出身的資本家與管理階層來說，國家中

心的勞動管制體制所留下的一個深刻印記則是：他們普遍認為，只要「符合國家

法令」，換言之，政府首肯，就是正當合宜的。因此，對外投資台商面對到投資

地政府態度友善，工人卻起而抗議時，普遍地不知所措。我們在下文中也會看到，

在勞資爭議個案中，當其他國家工人與支援的勞動人權團體高舉勞動三權的價值

而非「法定權益」時，台商在無力理解之下，往往將對方的態度理解為某種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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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喻的陰謀。兩種勞動管制體制所派生的意識型態和語彙體系，往往如同兩種語

言之間一般難以轉譯。 

 

無論是工會中心還是國家中心的勞動管制體制，在以往都是以國族國家為界

線產生與運作。工會，即使在高度發達的國家，其集體爭議協商的單位最大的也

只是一個國家內部的一個產業，如德國的金屬工業、美國的汽車工業等等。而國

族國家的勞動法體制更是由一國之內的政治程序所產生，並且只規範境內的勞動

行為。當資本跨國流動的時候，兩種型態的勞動管制體制都受到威脅。一旦外移

的可能性大大加強，個別雇主可以威脅工會，在團體協約中勞方不同意降低條

件，就要關廠外移；而雇主集體可以威脅國家，不「改革」（鬆綁）勞動法令就

要外移。從而，工會協約條件倒退與勞動法改惡，成為當代各資本主義國家工人

階級一致的危機。 

 

在各國共通的勞動管制體制危機之下，資本主義世界的各國工人運動與勞動

人權運動在 1990 年代先後發展出一些建立跨國勞動管制體制的論述與嘗試。在

勞動法體制方面，一些儼然要取代民族國家成為經濟決策場域的國際機構被認為

應該負擔起管制勞動行為的責任。因此，是否在 WTO、歐洲共同體之類的區域

經濟組織或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等多邊或雙邊貿易優惠條約、以及美國的「總體貿

易優惠」（General System of Preference, GSP）之類的單邊貿易優惠措施中加入規

範勞動人權標準的「藍色條款」，成為 1990 年代「反全球化」（或曰「另類全球

化」）運動中的重大課題。另一方面，工會運動的跨國團結行動在 1990 年代也有

了復甦的傾向和一些值得注意的個案8。除了工會中心與國家中心勞動管制體制

的跨國化之外，所謂「企業社會責任」（CSR）體制是最值得注意的現象。 

 

2.3 品牌、壟斷、外包與「企業社會責任」 

當代的資本跨國流動並不是直接展現為高工資地區的工廠搬到低工資地

區。最值得注意的一個特徵是由國際智慧財產權體制所保障的商標品牌以及鉅額

的市場行銷所造成的壟斷現象。成衣、運動鞋、玩具等消費品產業是這種趨勢的

一個極端。在這些產業中，1990 年代迄今發展出來的典型模式是：美國（與少

數歐日）品牌與行銷公司本身不從事製造，外包給以台、韓、港、星為基地的代

工公司，在中國、東南亞、拉丁美洲與南部非洲設廠製造，再銷到美、歐、日市

                                                 
8
 Moody （2000) 對於這些尚在萌芽階段的嘗試與傾向做了比較謹慎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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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這些產業中的壟斷現象目前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以成衣為例，美國成衣市

場長年以來占全球國際貿易成衣銷售量的 40％上下。而在美國市場中，十家最

大的零售商掌握將近三分之二的成衣銷售額。換句話說，這十家掌握全球成衣市

場的 26％。根據美國 NGO Sweatshop Watch的估計，在製造到銷售環節中典型的

分配模式是這樣的：成衣總價中的 50％歸於零售商、35％歸於品牌商、10％歸於

外包製造商、5％是工資。如果零售商販賣自有品牌的成衣（private label），則

其所得約為總價的 80%（Sweatshop Watch, n.d.）。在鞋業方面，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的估計是：一雙 US $70的 Nike球運動鞋零售價中，零售商得 $ 35、品

牌商得 $ 17、外包製造商得 $ 17，其中只有 $ 2.60 是工資（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002）9。 

 

 
圖三：世界成衣貿易中的價值鍊（資料來源： Sweatshop Watch, n.d.） 

 

出現這種狀況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固有的生產過剩傾

向。面對競爭而不確定的消費品市場，當代的歐美大資本一方面用鉅額的行銷開

支來刺激消費，一方面用外包來規避投資在生產上所必須負擔的固定資本。在市

場不景氣的時候，品牌/零售商的行銷開支可以削減、外包價格可以壓低，但擁

                                                 
9
 作者於不同場合與台灣幾個大型跨國成衣公司上層幹部的談話中提到這些數據，他們一致表示

該數據低估了品牌零售商的利潤、高估了外包製造商的利潤和工人的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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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產設備的製造商面對縮水的訂單與單價，就只能轉嫁到工人身上，或是在償

還投資貸款的財務壓力下破產。在這種結構中，當年由承包歐、美、日加工出口

事頭起家的「四小龍」資本的結構位置只有些微的改變──底下不再是本國工

人，而是更廉價的外國工人。在少數品牌/零售商控制市場、大量外包商競逐訂

單之下，壓低勞動條件的傾向幾乎是結構「內建」的性格，只是現在不再需要由

獲取最多利潤的資本家親自動手，而由代工資本來代勞執行這些有傷形象的任

務。 

 

品牌行銷耐人尋味的地方是：它高度依賴於打造認同。各種行銷手段都試圖

說服消費者將商品等同於某種美好、自由、酷、炫的生活方式。一旦這種形象建

構受到威脅，消費者可以輕易選擇不付出高價購買品牌產品。因此，當第一世界

的消費者在國際勞動人權 NGO 與工會的披露宣傳下，發現 Nike、GAP、Leviôs

產品的實際製造狀況與廣告裡打造的形象有巨大差距時，當抗議者指出一條標價 

30 美元的牛仔褲真正的製造者忍受惡劣工作環境、超時工作卻只拿到還不夠吃

飽飯的幾毛錢的時候，受到威脅的不只是抽象的「品牌形象」，而是真實的銷售

營收數字。在這個脈絡下，「企業社會責任」成為當前大品牌商行銷部門的首要

任務之一（Ross （ed.）, 1997; Klein, 2000; AMRC, 2004）。1990 年代在美國與西

歐興起的「反血汗工廠」運動正是藉著品牌這種依賴形象，以及整體社會文化深

刻地被品牌宣傳滲透的特性，取得巨大的輿論影響力，以及對成衣、鞋業與玩具

等產業的大品牌商的一定施壓能力。CSR 體制即是大品牌商為了應對消費者壓

力而採取的一系列措施。 

 

香港勞動人權運動者黃靜雯表示：「CSR 是一個矛盾的概念，介於公與私、

強迫與自願之間的灰色地帶。全球化的外包與各國的去管制化造成 CSR 的實施

極為多樣化，而使得它更形複雜。」（Wong, 2004: 60）CSR 體制的作法通常是：

品牌/零售公司制定一套適用於外包商的「生產守則」（code of conduct），列於外

包契約中，視同產品的技術規格10。守則中包括勞動人權及環保等項目。在勞動

人權方面，通常包括許多國族國家勞工法令所規範的各個項目：工時、安全衛生、

禁用童工等等。品牌/零售商或許自己成立監察部門 （compliance department）、

                                                 
10

 「技術規格」被大量擴充解釋是當前跨國外包體系中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透過各種「技術

規格」的規範與執行，上包公司可以不擁有下包公司的股權，卻對其生產過程有類似大公司內上

級對下級單位的管控權力。要求作業程序透明化、文書化的 ISO-9000 系列的規格即是一例。熟

悉 ISO-9000 系列規格的人們（如 Parker and Slaughter ,1994）常會提到，這套「品質管制」標準

其實與產品或服務「品質」無關，完全沒有對具體品質作任何規定，而只在意各種操作文件的透

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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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外包給會計師事務所或企管顧問公司等機構代為監察，定期或不定期至各國

外包商的生產地點查察。若發現外包商違反規定，則取消訂單。若未發現不合規

定之處，即給予該廠商合格認證。值得注意的是，CSR 通常被視為行銷業務的

一部份。以 GAP 公司為例，Compliance Department 即位於行銷部門，而非理應

管理外包商訂單契約、品質規格等事項的外注或採購部門（procurement or 

merchandising）。 

 

圖四：「企業社會責任」CSR勞動管制體制 

  投訴 

外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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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薩爾瓦多 GAP 外包台商 Mandarin International 的事件之後（見下文），一

些公司也開始外包查察業務給各種在地 NGO。而除了大公司之外，推動 CSR 生

產守則的還包括聯合國、OECD、歐盟等國際機構，以及各國族國家政府。如美

國即在柯林頓政府時代（Apparel Industry Partnership）。各國際工會產業聯合會

（International Trade Secretariats, ITSs）近年來也紛紛與跨國公司簽訂形似生產守

則的勞資「架構協定」（framework agreement）。除了消費者與工會運動對品牌/

零售商的施壓之外，「反血汗工廠」運動也訴諸同樣需要形象吸引散戶投資者的

共同基金等法人投資者。在美國市場，許多投資經紀公司設立「社會責任投資」

的基金項目，只投資通過 CSR 認證的股票。據估計，美國資金市場上的「社會

責任投資」的金額到 2001 年高達 2.3 兆美元，佔專業法人管理的美國資金市場

的 12％左右（BSR, 2002）。根據 OECD 於 2000 年的調查，截至當年為止全球共

有 246 個 CSR 生產守則體系，其中 48％是由大公司制訂（Wick, 2001: 19-20）。 

 

CSR 生產守則常被視為是國家勞動管制體制的私有化。例如，推動 CSR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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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廠商組織 Busines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在其介紹中就直言：除了增進企

業形象、客戶忠誠度與業務營收之外，CSR 的好處包括「降低政府管制」。如美

國政府即給予有各種 CSR 認證的企業更少的查察，美國聯邦法院也會對於通過

認證的企業給予減免各種罰款。各國大企業與政客更時常鼓吹以「企業自願守則」

取代各種政府管制措施，稱其為「小而美的政府」的時代的趨勢。甚至「第三條

路」的紀登斯也認為類似的措施足以解決福利國家政府官僚化的問題（Giddens, 

1999）。 

 

然而，它與「公有」的 CSR 體系，即國家勞動法體制，有著一樣的缺點：

維持勞動條件的不是現場的工人，而是遠在天邊的上級查察員，無論檢查密度多

高，也不可能解決大多數的問題。它比勞工法體系更糟的一點是：如果是由品牌

/零售商自行查察或外包查察業務，從事檢查的人員本身的動機就是希望證明問

題不存在，而不像國家的勞動檢查員至少被體制規定為必須客觀中立。更致命的

是，一旦檢查不通過，外包商被撤銷訂單，工人也失去工作。結果，被雇主不公

平對待的工人反而被懲罰。  

 

CSR 體制是國家勞動管制體系由於資本全球化而衰弱時，由跨國資本與關

注勞動人權的「全球公民社會」的鬥爭互動所產生的一個暫時性結果，由市場力

量（消費者對品牌、品牌商對外包商）作為最重要的強制力。它威脅著要替代勞

資團體協約與國家勞動法體系等體制，但卻由於結構性的矛盾而不可能達成如先

前的體制所可能達成的較穩定的勞資階級妥協。在可見的未來，CSR 體制仍會

是高度動態的鬥爭焦點之一，而非「長治久安」的體制。CSR 與整個全球化時

代的勞動管制體制的變動牽涉到資本之間、國族國家之間、各國族國家內部各階

級之間，以及跨國的工運/勞動人權運動與這些角色之間的互動。下文所要談到

的兩個案例當可讓我們較深入地探索這些課題。 

 

3 台灣經驗：尼加拉瓜年興案與薩爾瓦多台南企業案 

1980 年代末以來台灣資本大量輸出的浪潮中，赴中美洲投資者，無論就金

額或案數來看都是少數，遠不及東南亞和大陸。儘管如此，中美洲台資加工出口

工廠所捲入的爭議產生的政治效應，卻遠超過其實際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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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8 月，美國勞動人權團體「全國工人委員會」（NLC, National Labor 

Committee）11
 揭露薩爾瓦多 San Marcos 加工出口區的台資成衣廠──為美國

大品牌 GAP 代工的 Mandarin International 公司──解雇 500 餘名試圖組織工

會的工人，並以各種手段恐嚇工人。在 NLC 強力的媒體揭露之下，Mandarin 事

件引起美國大眾與工運界的激憤。這個案子，再加上 1996 年 3 月美國主流媒體

紛紛披露運動鞋大品牌 Nike 在印尼的工廠（大多為台資與韓資代工廠）壓榨工

人並與蘇哈托政府軍警聯手打壓工會的行徑（如：Gibbs, 1995; Gargan, 1996），

開始了一波至今仍繼續成長的「反血汗工廠」運動 （Anti-Sweatshop Campaign）。

這個運動在美國以學生為最主要支持者，並串連起工會運動中的民主派，成為

1990 年代美國社會運動復興的重要契機。 

 

Mandarin International 的事件之所以引起這麼大的迴響，很大一部份是由於

中美洲勞動人權議題在 1990 年代蛻變中的美國工運的重要象徵地位。冷戰時代

中，經歷過 1950 年代反共清洗的美國總工會 AFL-CIO 長期在國外代理執行美

國政府的地緣政治政策，經手美國的援外經費，資助各地的反共官方工會組織打

擊左翼力量。1980 年代的中美洲內戰中，AFL-CIO 的「美洲自由勞工發展機構」 

（American Institute for Free Labor Development, AIFLD）即涉嫌資助中美洲各國

的右派政府與死刑隊鎮壓左翼工會。1987 年 16 名 AFL-CIO 會員工會領袖（包

括今日 AFL-CIO 理事長 John Sweeny）及 4 萬 5 千名會員組織了「全國支援中美

洲及南非正義和平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for Justice and Peace in 

Central America and South Africa），抗議 AFL-CIO 與雷根政府反民主、反人權的

國外政策。中美洲提供了一個鏡子，映照出改革前的美國工會是如何醜陋，從而

指向變革的迫切性。這次行動，加上各地基層工會反對官僚化工會高層不斷對資

方退讓的民主化聲浪，促成了 1990 年代該工會聯盟的逐漸質變。對於這一代美

國進步工會運動者而言，中美洲團結行動與在地的工會改革，是密不可分的歷史

經驗（Howard, 1995; Roberg, 2001）12。 

 

台灣的工運與社運團體涉入「反血汗工廠」的抗爭始於 2000 年 4 月開始的

尼加拉瓜台商年興紡織公司打壓該公司正太廠工會組織的爭議案。在這個持續十

                                                 
11

 原名 National Labor Committee in Support of Salvadoran Workers 為 80 年代中美洲內戰時美國

進步工運領袖組織起來的，原宗旨為對雷根政府施壓、抗議美國政府支持薩國右派軍隊屠殺工會

會員。內戰結束後轉為支持全球勞動人權。見 Ross （ed.), 1997。 
12

 正確地說，這種反省態度，在當前美國工運之中，佔了「政治正確」的位置，但未必代表大

多數工會的立場。右傾地支持美國國族主義的態度仍然存在。但是，在伊拉克戰爭中，AFL-CIO

並不支持布希政府，與其在越戰期間的態度有顯著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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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涉入尼加拉瓜、台灣、北美與歐洲等全球各地的社會運動與工運團體的

重大案件結束之後，透過年興案所建立起來的跨國網絡持續地讓台灣的社運與工

運團體參與各種跨國協調的抗議行動。其中最早獲得正面解決的一場爭議，是

2002 年薩爾瓦多台商台南企業公司涉嫌因規避與自主工會協商而關廠的案件。

該案引起包括薩、臺、美、柬埔寨與印尼的工會與社運團體的跨國抗議，最終勞

資協商重開新廠解決爭議。 

 

3.1 台商投資中美洲的歷史背景 

尼加拉瓜與薩爾瓦多在 1980 年代是美國干涉之下的中美洲內戰最激烈的兩

個國家。在尼加拉瓜，1979 年左翼桑定民族解放陣線（FSLN）推翻美國支持的

蘇慕薩政權之後，美國雷根與老布希政府以大量資源資助右派游擊隊對左翼政府

展開游擊戰爭。同一個時段，薩爾瓦多左翼的馬蒂民族解放陣線（FMLN）於 1980

年薩國軍方對民主人士的屠殺之後發動武裝革命，而薩國政府在美國鉅額軍援之

下與左翼進行了長達 12 年的戰爭。尼加拉瓜內戰在 1990 年以自由選舉、右派勝

選結束，而薩爾瓦多則在兩年之後，由聯合國調停交戰雙方簽訂和平協定結束內

戰、進行民主選舉，而內戰中興起的右派一直執政至今。 

 

包含尼、薩兩國與瓜地馬拉、宏都拉斯等鄰國在內的這場「美國後院」的戰

爭可說是冷戰時代的最後一場「熱戰」。內戰中美國所支持的右派軍隊與民團所

犯下的各種屠殺、酷刑等嚴重侵害人權的戰爭罪行激起了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

家內部的左翼、自由派與宗教人士的憤怒。美國國內抗議政府干涉中美洲的運動

成為 1990 年代在「反全球化」旗幟下社會運動復興的先聲。 

 

在中美洲內戰的高潮中，美國雷根政府推動了「加勒比海盆地振興方案」

（Caribbean Basin Initiatives）提供親美的中美洲與加勒比海國家各種貿易優惠，

希望在當地以類似東亞四小龍的加工出口工業發展模式振興經濟，以取代早先以

咖啡、蔗糖、香蕉等農產銷美為主的種植園經濟，並希望新的發展模式帶來的就

業機會能削弱工農階級對左翼的支持。在 CBI 的優惠條件中，影響最大的是紡

織品輸美可以免除宰制全球紡織成衣市場最有力的「多邊纖維協定」（Multi-fiber 

Agreement）中的配額與關稅限制。內戰結束後，CBI 迅速地改變了中美洲地區

的經濟樣貌。以薩爾瓦多為例，13 個大地主家族掌控的咖啡種植園從 19 世紀末

以來一直是該國的經濟命脈，1990 年代以來，咖啡已降到外匯來源的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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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是薩國在美僑民的僑匯13，第二位則是以成衣為主、利用 CBI 貿易優惠的

加工出口業。而中美洲各國也紛紛採用 1970 年代從墨西哥開始的，類似台灣加

工出口區制度的加工出口工業 （maquiladora） 方案，設立各種自由貿易區及保

稅工廠制度，希望吸引外資投資低薪、勞力密集的加工出口工業。以薩爾瓦多為

例，加工出口區的數量已從 1992 年的 2 處，直線上升到 2002 年的 16 處。2000

年，美國國會通過「加勒比海盆地貿易伙伴法案」（Caribbean Basin Trade 

Partnership Act, CBTPA） 將 CBI 的優惠項目擴大，勢將在未來繼續之前的影響

力。 

 

由於美國成衣市場長期以來佔世界成衣貿易的 40％以上，類似 CBI 的美國

貿易優惠措施因而深刻地影響世界成衣生產的格局。在美國大力推動的

GATT/WTO 架構中，美國單方對其所選擇的部分國家提供貿易優惠及要求部分

國家「主動設限」等行之有年的作法違反了「多邊主義」的原則（multilateralism，

即對任一 WTO 會員國所提供的優惠應一體適用於其他會員國）。美國也承諾在

2005 年廢除「多邊纖維協定」。然而，在這之前，規範全球紡織成衣市場投資與

生產的，最主要還是林林總總的美國與其選定國家的雙邊與多邊貿易優惠協定，

包括 CBI、與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與非洲撒哈拉以

南貧窮國家的非洲成長機會法案（AGOA），加上更廣泛的美國單邊貿易政策，

如「普遍優惠稅制」（GSP）。對於成衣業中依靠低廉勞動力從事低利潤率成衣代

工的部門尤其如此，哪裡有免配額輸美的優惠和低廉勞動力，成衣廠就得到哪裡

去14。在 1980 年代末以前，輸美紡織成衣一直是台、韓兩國的外銷經濟命脈之

一。台灣的成衣業在經濟成長、工資提高，外加美國以 301 條款施壓、要求自動

設限之下紛紛出走。到鄰近的東南亞與大陸雖然一直是大部分廠商的首選，在上

述的條件之下，中美洲也成為一個可能的選項。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數十年來的外交拉鋸戰中，中美洲

地區各國非常醒目地維持長期的對台外交承認。在李登輝政府推動以「經貿外交」

作為爭取台灣國際外交承認的主要戰略之下，促進對中美洲友邦投資成為一個重

大外交目標與手段。除了與當地政府的各式各樣合作方案與貸款之外，1988 年，

外交部設置了《鼓勵民間赴中南美友邦投資補助要點》，1994 年實施了《鼓勵民

                                                 
13

 薩爾瓦多目前有約 600 萬國民，但有 200 萬僑民在美國，多半是內戰期間逃離戰禍的難民及

其親友。根據 Funkhouser （2002)的估計，薩國僑匯佔該國出口總值的 63%，尼加拉瓜亦同。 
14

 年興紡織公司一位高層管理人員在 2002 年 9 月於勞委會舉辦之「台商企業責任」研討會的發

言中提出了這個觀點，並呼籲與會人員注意美國政府政策的宰制性格。他提到：「我們（跨國紡

織成衣代工業）要到哪裡投資，基本上是華盛頓在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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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業者赴有邦交國家投資補助辦法》，對有意投資於邦交國的台商提供從考察機

票到最高 1000 萬元的員工薪資、廠房租金或融資補助。1995 年 3 月，時任經濟

部長的江丙坤率台灣業者赴中美洲考察後更在該部成立了「中美洲經貿推展小

組」，研擬了《加強對中南美有邦交國家經貿工作綱領》，並由工商協進會理事長

辜濂松出面成立了「海外投資開發公司」，目標為在友邦國家投資加工出口區和

各種生產事業，1998 年並由統一集團董事長高清愿集結東帝士、長億等財團成

立「中南美洲投資控股公司」以推動赴邦交國投資（倪世傑，2002）。從 1997

年迄今，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及行政院長總共訪問了中美洲 18 次，平均一年

兩次，每個訪問團中都有企業界代表。 

 

十餘年來，台灣政府為了外交佈局而強力推動台商對中美洲投資，所獲致的

成果非常有限。大型經貿合作如台灣透過外交部下屬的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出資

的巴拿馬大衛堡加工出口區營運一直疲弱不振。而在民間投資方面，到 2001 年

為止，台灣在中美洲的累積投資只稍微超過六億美元，約為對中國大陸投資的百

分之一（尹德翰，2001）。 

 

然而，對人口與經濟規模都不大的中美洲國家而言，台商投資所產生的影響

卻極為巨大。在尼加拉瓜雇用超過 1 萬 5 千人的台商年興紡織公司目前已經是尼

國政府之外的最大雇主，以台商為主的尼國成衣業 2001 年共銷美約 3 千 8 百萬

美元，超過該國外銷的半數金額15。至 2003 年，在尼國投資台商總家數 32 家，

雇用人數超過兩萬人，約為該國家工出口區雇用總人數的 8 分之 1（經濟部投資

業務處，2004）。在薩爾瓦多，根據中華民國駐薩大使館 2001 年的統計，台商總

共才 32 家，其中 15 家為成衣業。儘管如此，台商投資額已佔薩國加工出口區廠

商的 17％，僅居於美商（34％）與韓商（20％）之後，還超過薩國本地資本（11

％）。因此，在中美洲，台商公司的舉措可謂動見觀瞻。 

 

台灣政府與台商對於中美洲友邦政府，尤其是政界的右派，透過相對龐大的

援助金額與投資，具有深厚的影響力。在尼加拉瓜，台灣政府出資，在近年來修

築了新總統府、勞工部、與外交部大樓，並整修了國會大廈及國家紀念堂 （Palacio 

Nacional）。首都馬那瓜市最大的洲際大飯店是台灣新光集團與老爺飯店的產

業，而據《財訊》雜誌的報導，因貪污而官司纏身的前總統阿雷曼任期內就長期

以洲際飯店為「官邸」。中美洲每一個國家都任命了一位台灣財團首腦為名譽總

                                                 
15

 資料來源：U.S. Embassy in Nicaragua, Economic Section. 

http://usembassy.state.gov/posts/nu1/wwwhe12.html, last visited 09/08/2001.  

http://usembassy.state.gov/posts/nu1/wwwhe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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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事，尼加拉瓜的駐台名譽總領事即為新光吳東進的妹婿（蕭沛欣，1999）。 

 

1990 年代迄今台商在中美洲的投資，在上述的歷史背景之下，具有幾個醒

目的特性：第一，最主要的投資項目為利用 CBI 貿易優惠輸美的紡織成衣業；

第二，幾乎所有的紡織成衣業都是承接美國大品牌的代工訂單；第三，台商（以

及韓、美兩國投資者）在當地的工廠，尤其是成衣廠，往往成為衰敝的當地經濟

中，唯一成長的就業機會來源。 

 

3.2 尼加拉瓜年興案 

創立於 1986 年，總部位於苗栗後龍的年興紡織公司是台灣紡織成衣業新興

的大型跨國企業集團。股票上市，主要股東除董事長陳榮秋家族之外，包括台元

紡織及勞保基金等法人機構。年興主要業務集中在牛仔布及牛仔褲的代工生產，

在十餘年來的迅速擴張之下，年興已成為這個產業的全球龍頭之一，目前佔全球

牛仔褲代工市場約 5％。年興的海外擴張始於 1990 年投資在南非洲的台灣邦交

國賴索托。1992 年，陳榮秋隨行政院長蕭萬長訪問團到中美洲訪問，遂決定在

尼加拉瓜投資。年興雇用了政治關係良好的尼國台灣大使館武官黃明偉為尼加拉

瓜分公司總經理，並於 1994 年於該國 Las Mercedes 自由貿易區開廠代工生產牛

仔褲成衣，主要客戶包括 Leviôs等美國大品牌，以及 Target、Kohlôs、Wal-Mart

等廉價成衣超市。 

 

1997 年，美國 NLC 安排電視節目 Hard Copy 到尼加拉瓜採訪「血汗工廠」

狀況，年興公司正太廠 （Chentex） 的員工接受訪問，直指該廠低工資、長工

時、主管粗暴等問題。接受訪問的員工隨即被開除。在這個事件的刺激下，該廠

員工於 1998 年 1 月發起組織工會，90 名工會發起人馬上被開除，但在 1200 名

工人發起怠工聲援之後，資方將工會發起人復職並承認工會。該工會附屬於支持

左翼桑定陣線的桑定工會 （Central Sandinista de Trabajadores, CST）。 隨後，年

興公司邀請尼國右派的尼加拉瓜中央工會 （Central Nicaragüeño de Trabajadores, 

Autónoma, CNT） 至正太廠組織分會以與 CST 抗衡。1998 年 8 月年興與 CST

和 CNT 簽訂初步協約，其中規定工資等具體條件一年後再議。 

 

翌年 7 月，CST 要求年興依約協商工資，並提議時薪加 8 美分。資方拒絕協

商，並一再拒絕出席勞方要求尼國勞工部出面召集的勞資協調會議。2000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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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年興宣布對 CNT 會員加薪，CST 會員則不加薪。CST 正太廠工會於 4 月發

動一小時罷工，與 CNT 及資方保全人員發生暴力衝突，資方宣布解雇 CST 正太

廠工會理事會的全體 11 名理事。隨後，2000 年 5 月 2-3 日，正太廠幾乎全體員

工參與罷工。公司隨即動員保全人員要求員工簽署文件退出 CST 工會並加入

CNT，拒絕者則被當場解雇。公司前後總共解雇了約 500 名拒絕退出 CST 工會

的員工。隨後，年興公司對 CST 正太廠工會幹部提出刑事訴訟，以懲罰其所領

導的罷工行動。勞資雙方隨之提出了各種民事與勞工法訴訟。 

 

2000 年 8 月，新當選的陳水扁總統赴中美洲訪問，在尼國受到 CST 工會會

員的抗議。這是台灣國內媒體第一次接收到年興事件的訊息。北美的勞工支援團

體亦很快動員起來從事各種施壓行動。以 Campaign for Labor Rights 等團體為主

的網絡動員全美各地的社運團體一次又一次地到年興的大客戶 Kohlôs抗議，要

求 Kohlôs 發揮其影響力促使年興與工會妥協。最大的一次全國抗議共有 22 個

城市 55 場抗議同步進行。就在陳水扁訪尼之前，NLC 組織了一個調查團，到尼

國調查年興事件。這個調查團成員包括學生、勞工、宗教、人權團體，以及美國

國會中一向支持台灣的眾議員 Sherrod Brown。調查團中的 NLC 秘書長 Charles 

Kernaghan 與美國底特律教區主教 Samuel Gumbleton 在陳水扁抵達尼國之前，

被尼國政府驅逐出境，以防他們造成台灣訪問團的尷尬。之後，美國國會五位眾

議員致函陳總統敦促其關注年興事件，64 位眾議員致函美國總統柯林頓，要求

美國政府介入調查年興案及同時發生的另一家在尼國的美商 Mil Colores 勞資爭

議案。國內政治壓力使得美國聯邦貿易代表白倩芙 （Charlene Bershafsky） 於

10 月致函尼加拉瓜政府，表示若年興與 Mil Colores 兩案若無法解決，尼國的

CBI 貿易優惠將可能被取消。 

 

在訴訟方面，除了尼加拉瓜國內訴訟之外，2000 年 9 月，國際紡織、成衣

及皮革工會聯合會 （ITGLWF）與 CST 工會聯手向國際勞工組織（ILO）結社

自由權委員會提出訴訟，指控尼加拉瓜政府在年興案中違反工人組織工會的結社

自由權。同年 12 月，在美國鋼鐵工會的支持之下，CST 工會幹部在美國加州以

「外事侵權求償法」（Alien Tort Claim Act） 向年興公司提出告訴。下文中我會

更詳細地敘述這些訴訟的脈絡並評估其效應。 

 

台灣的工人與社運團體是在看到陳水扁總統的「跨洲之旅」遭到尼加拉瓜工

人抗議的新聞之後才開始注意到年興案。三個長期關注工運的小型社運團體──

苦勞網工作站、亞太勞動快訊社、敬仁勞工安全衛生中心──與其他個人於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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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成立了「台灣支援尼加拉瓜勞工工作小組」（台尼小組），與北美與尼加拉

瓜團體取得聯繫，並聯合全國產業總工會、全國總工會、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

勞動人權協會與台灣勞工陣線等工會與工運團體發起各界連署聲援被打壓的

CST 工會16。11 月 6 日，台尼小組與各工會、工運團體及學生團體到台北年興總

公司抗議。二日後，年興公司舉辦法人說明會，台尼小組成員到場散發傳單並發

言質疑公司隱瞞勞資爭議。在抗議行動之下，年興公司股價狂洩了一週，總共跌

價 30 餘元新台幣。之後，年興公司向大部分參與抗議人士發出律師函，威脅要

提起刑事訴訟。12 月 1 日，台尼小組與各支援團體赴外交部抗議台灣的外交體

系在事件中支持年興公司侵害勞動人權。抗議者尤其質疑年興總經理利用其擔任

外交公職時累積的尼國政治關係牟利，違反了〈公職人員退職條例〉中的「旋轉

門條款」。 

 

美國支援團體在台灣聲援團體加入之後也開始採取行動敦促台灣政府發揮

影響力。12 月初，配合台尼小組到台灣外交部的抗議，全美及加拿大各地社運、

人權與學生團體組織了代表團拜訪各地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向台灣外交人員

要求轉達政府處理年興事件。2001 年 1 月 4 日，立法院李正宗委員召開公聽會17，

出席的各政府單位均要求年興公司儘速與 CST 工會達成協議。該公司總部代表

提出簡短的反駁說明並以美國會計事務所 Price Waterhouse 的 CSR 查核認證佐

證其在尼國的勞動行為均屬合法。但年興公司最後亦同意儘速解決該案。 

 

然而，在各方壓力下，年興公司駐尼加拉瓜人員非但沒有與勞方妥協，更變

本加厲發動反制。從 2000 年 12 月開始，勞資雙方展開一次又一次的談判，總共

五個回合的談判破裂，都是勞方妥協同意資方條件之後，資方隨即又加以反悔。

2001 年 1 月 11 日，也就是台北總公司在公聽會上答應儘速解決之後一週，年興

尼加拉瓜公司資助親資方的 CNT 工會發動員工到桑定陣線總部與美國大使館抗

議「美國支持桑定陣線」。4 月 4 日，CST 工會終於取得了法律上的勝利，尼加

拉瓜馬那瓜市上訴法庭終審判決勞方勝訴，裁定要求年興公司讓全體工會幹部復

職。然而，資方拒絕接受法院裁定，並威脅要關閉年興在尼加拉瓜的所有工廠。

年興公司董事長並在台灣籌組「中美洲台商協會」以「團結對抗對台商的打壓」。

最後，經過多次談判，5 月 10 日，年興公司尼加拉瓜正太成衣廠的資方與 CST

工會正式簽署了協議，結束了從 2000 年 4 月起長達十三個月的勞資爭議。協議

中規定，年興公司必須從週一開始恢復四名被非法解雇的工會幹部和十七位會員

                                                 
16

 當時，這些團體同時組成了「84 工時行動聯盟」聯合爭取調降法定工時。 
17

 時任全國總工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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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其餘的遭解雇的幹部將領到雙倍的法定資遣費和雙倍的爭議期間之積欠工

資。 

3.3 薩爾瓦多台南企業案 

台南企業是歷史約三十餘年的股票上市成衣公司，基地在台南永康。該公司

從 1980 年代末開始對外投資，在十年之內，業務迅速擴張，迄今生產基地遍及

印尼、柬普寨、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台南、屏東和高雄。主要業務為休閒成衣代工，

客戶多半為 Gap、Ann Taylor、Columbia Sportswear 等美國中等價位品牌商。2000

年，在台灣紡織成衣業界「全球化」的大風潮下，台南企業由副董事長吳道昌領

軍投資了薩爾瓦多廠，希望藉此前進亞洲之外的代工生產基地。幾個月之內，台

南企業在薩國擴充到兩個廠共兩千餘員工，為該國數一數二的大加工廠。 

 

台南企業初到薩爾瓦多設廠，就在使館介紹的律師建議之下，引進了親資方

的  FENASTRAS 工會到廠內設置分會 18。台南企業最大的客戶是當年由於

Mandarin 事件飽受抨擊的 Gap 公司。Gap 近年來不斷強調在其供應商體系中推

動「企業社會責任生產守則」，時常派檢查員到代工廠從事勞動檢查，而台南企

業薩國廠歷次受檢均合格通過。台南企業因而認為自己擁有良好的勞資關係。

2001 年 1 月與 2 月，薩爾瓦多分別發生兩次大地震，在地震中，資方未及時停

工讓憂心家人安危的員工回家探視。兩位 FENASTRAS 分會的工會幹部出面向

資方抗議，遭到資方停職。這兩位幹部與一些會員不滿其工會無法維護會員權

利，因而另組獨立產業工會薩爾瓦多紡織業工人工會 （Sindicato de Trabajadores 

de Industrias Textiles, STIT）。在薩、美兩國勞動人權團體「美洲勞工教育計畫」

（US Labor Education in Americas Program, US/LEAP）19動員 Gap 公司代表介入

之後，台南企業承認 STIT 工會，並讓停職的工會幹部復職。 

 

薩爾瓦多工會法採一場廠多工會制，工會要取得與資方談判團體協約的權利

必須有該場廠過半數合格員工加入該工會，而談判簽訂的團體協約則適用於全體

員工，無論是否加入工會。STIT 在取得工會承認之後，即著手爭取台南企業員

                                                 
18

 在內戰之中，戰前團結且強大的薩爾瓦多工運依意識型態及政治組織界線分裂成許多派系，

戰後十餘年來，具影響力的總工會（federación)就有十餘個。有一些總工會墮落為「保護工會」

（protection union)，即向資方收取保護費並防止員工組織真正的工會爭取權益。FENASTRAS 是

其中之一（Interview with Gilberto García and Teresa Casertano, San Salvador, July 12, 2002)。 
19

 原名 U.S./Guatemala Labor Education Project，成立於 1987 年，為美國工會運動支援內戰中被

迫害的瓜地馬拉工會會員的組織。內戰之後成為支援美洲各地工會組織的 NGO。見 Johns（1998）

及 http://www.usleap.org。 

http://www.uslea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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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加入工會。到 2002 年 4 月，工會會員人數已超過半數。然而，就在此時，台

南企業開始逐步停止生產線工作，並解釋是由於訂單不足。工會方面則懷疑這是

資方試圖規避法定團體協商責任而準備關廠。 

 

在台灣方面，參與台尼小組的人士在年興案的經驗上，希望進一步組織常態

性參與國際工人團結事務的團體，因而於 2002 年 2 月成立了「關注全球化資訊

中心」 （Focus on Globalization, FOG）。FOG 於當年 4 月接到台南企業薩國廠停

工的消息，即與來台的美國工人團體代表一起拜訪公司主管以瞭解狀況。4 月 18

日，台南企業代表表示停工純粹只是應付訂單短缺的暫時舉動，然而，四日之後，

該公司在薩爾瓦多突然宣布關廠撤資。薩國的右派媒體上馬上掀起一片批評工會

運動的聲浪，直指是工會組織讓外國投資者逃離薩國，稱工會為破壞薩國經濟的

「叛國者」。隨後，當失業的台南企業員工到加工出口區其他工廠求職時，發現

工會會員已被列入一份廣為流傳的黑名單，一被發現曾加入台南企業的工會即被

拒絕或解雇。 

 

台、美、薩三國的勞工支援團體經過密切討論，認為台南企業案是侵害工人

結社自由權的案件，我們應協調跨國工運力量，爭取讓薩國廠復工。於是，由薩

國的「勞工教育支援中心」（Centro de Educacíon y Apoyo Laboral, CEAL）、美國

的 US/LEAP 及台灣的 FOG 三個 NGO 負責的研究、協調、組織及遊說工作隨即

在關廠之後展開。美國勞動人權團體向台南企業的每一個大客戶施壓，要求他們

不撤訂單，同時向台南企業強烈表示關切。在三國協調的宣傳工作之下，台南企

業位於柬普寨與印尼工廠的工會亦加入聲援行列。台南企業最大的生產基地柬普

寨廠的工會 FTUWKC 甚至發表聲明，表示：資方或許認為，關掉薩爾瓦多廠之

後，柬國工人會補足因而失去的產能，但是「我們不會容許自己被當成工賊利用」
20。 

 

2002 年 6 月 12 日，薩、台、美三國工會與支援團體發動同步抗議。在薩國，

STIT 及聲援的各工會團體遊行到台灣大使館陳情，請台灣政府協助解決。在台

北，勞工、人權、宗教與學生團體到台南企業台北辦事處抗議。在美國，五個城

市的勞動人權團體到台南企業的大客戶中唯一尚未對該公司施壓的 Footlocker 

服飾店抗議。在各方壓力之下，台南企業當天即向 FOG 表示願意協商，但 FOG

表示協商主體是 STIT 工會或其委任之上級工會組織。經過 STIT 工會與支援團

體討論後，勞方決定由國際紡織、成衣及皮革工會聯合會（ITGLWF）領軍談判。 

                                                 
20

 President Chea Vichea of FTUWKC to Chairman Tony Yang of Tainan Enterprises, June 28,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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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企業與 STIT 工會的正式談判於 7 月 11 日於薩國首都聖薩爾瓦多市展

開，勞方團隊除工會幹部與 ITGLWF 秘書長之外，還包括薩、台、美三個支援

NGO 的代表。資方則僅台南企業三個幹部出席。由於談判之前發生的一連串事

件（詳見下文），會談在非常緊張的政治氣氛中展開。這次談判並未達成協議，

然而，會議依然確定了妥協方案是某種形式的復工。經過五個月的來回磋商，勞

資雙方最後在台灣的 FOG 與美國總工會團結中心（Solidarity Center, AFL-CIO）

中介之下，於 11 月 12 日在美國舊金山達成協議並簽署合約。合約中載明：台南

企業願意出資設立一個勞資共管的新廠，以容納因關廠而失業的前薩國員工。對

於受黑名單迫害而失業的工會會員，資方設立一個補償基金提供生活補助，由薩

國人權律師審理申請案。這個妥協案的另一個重要面向是，GAP、Ann Taylor 等

幾個美國大品牌在美國勞動人權團體的要求之下承諾一旦新廠設立，就竭盡所能

提供訂單以協助新廠順利接單運作。 

 

這個勞資共管的新廠定名為 Just Garment，董事會由勞資雙方各半組成，經

理雇用勞資共同遴選的薩國人。這在整個中美洲都是前所未有的創舉，勢將產生

示範效用，證明組織工會不見得會趕跑外國投資者。薩國右派政府與其他資本家

自然倍感遭受此一協議的威脅，並在新廠設廠過程中，不斷給予各種困難，廠房

租不到、批文下不來等等。2003 年 8 月，在各方壓力下，薩國外貿部終於放行

被扣押在自由貿易區的原台南企業薩國廠的機器，以供新廠使用。 

 

目前該廠已全面生產，到 2004 年底，共雇用 120 餘名被列入黑名單的前台

南企業員工，在美國「反血汗工廠」品牌 Sweat-X 的支持下，業務穩定成長。STIT

目前希望尋求西班牙著名的 Mondragon 合作社集團的協助，將 Just Garment 逐步

轉型成工人合作社，並以該廠的工會會員為基礎，推動薩國加工出口區的自主工

會組織。 

 

數十年來全球加工出口業不斷跨國流動，逃離試圖組織的工人與提高的工資

條件，尋求廉價而馴服的勞動力。在這個趨勢中，台南企業薩爾瓦多案是一個罕

見的反例。也因此，這樣的案例必然會遭遇反工人力量的嚴峻反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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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際勞資爭議與國內政治 

2002 年 7 月 5 日，位於薩爾瓦多和平省歐洛貴塔國際自由貿易區（Zona 

Franca Internacional Olocuilta, La Paz）一家新加坡資本的加工出口紡織廠Hoonôs 

Apparel 發生毒氣外洩事件，超過五百位女工被緊急撤離，288 位有嘔吐、暈眩、

休克等中毒症狀者被送醫急救。趕到現場的紅十字會人員指出他們發現氯氣槽管

路破裂外洩現象。7 月 8 日，類似的事件又在該廠發生，244 位女工送醫。趕到

現場的官方勞工檢查員被廠方保全人員拒絕進入現場調查。 

 

這是一場典型的工安事件。類似的事件數十年來在全球各地的加工出口區裡

未曾間斷過，不斷地提醒世人以壓低成本為唯一考量的生產模式會為勞動者帶來

多少的傷害。然而，薩爾瓦多的政商高層與右派媒體卻不這麼認為，在這個事件

中，他們解讀出完全不同的意義。 

 

事件發生當天，薩爾瓦多成衣工業公會（ASIC）及數家廠商馬上發表聲明，

指稱這是有人蓄意破壞。全國緊急事件委員會（COEN）聲稱並無證據顯示有中

毒事件發生，恐怕是女工的「集體歇斯底里」。勞工部長 Jorge Nieto 更指稱，不

能排除女工們被煽動集體抵制公司21。接連幾天，副總統、總統接連在報紙與電

視上發表聲明，譴責事件背後的「犯罪的手」（mano criminal），並暗示該案件與

台南企業案有關。薩國總統 Francisco Flores 並指稱這是「恐怖行動」22。執政黨 

ARENA 的國會黨團召開記者會，指控中毒事件是甫到達薩國的「北美工會份子」

與左派馬蒂解放陣線（FMLN）聯手製造的恐怖破壞，目的在摧毀薩爾瓦多的加

工出口工業23。薩國兩家發行量最大的報紙 El Diario del Hoy 與 La Prensa 

Grafica 並連日以頭版新聞、社論等攻擊「工會恐怖份子」動搖國本24。台南企業

                                                 
21

 La Prensa Grafica （LPG), 7/9/2002: ñDenuncian sabotaje contra las maquilas,ò p. 1; ñMaquileros 

denuncian sabotaje,ò p.5; ñMaquila Hoonôs obstaculiz ó investigaci ón, seg ún Ambiente,ò p.6;  

ñExtraña intoxicación en maquilas de Olocuilta,ò , p.19. El Diario de Hoy （EDH), 7/9/2002: 

ñSospechan de sabotaje en una maquila,ò p.1; ñCaos vuelve a zona franca: Otra masiva evacuación,ò 

p.2; ñSospechan de sabotaje: Los textileros creen que los casos de intoxicación fueron maniobras de 

sabotaje, a ra²z de la visita de indicalistas de EE.UU.,ò p.3. EDH, 7/10/2002: ñôHubo mano criminalô: 

Nieto,ò p. 12.   
22

 EDH, 7/11/2002: ñFlores descarta accidente y sospecha de mano criminal.ò  
23

 EDH, 7/10/2002, ñVinculan al FMLN con sabotaje: Los areneros aseguran que el Sindicato Textil de 

EE.UU. está detrás de los actos del posible sabotaje en una maquila. No descartan que el FMLN los 

secunde.ò  
24

 例如：LPG, 7/10/2002 社論： ñ¿Sabotaje contra maquilas?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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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期間，STIT 秘書長 Joaquin Alas 致勞工部的信函也被全文刊登，雖然該函內

容與中毒事件完全無關，卻被放在「加工出口廠商譴責破壞行為」的標題之下25，

強烈暗示「背後黑手」正是 STIT 工會26。 

 

當時在薩國的「北美」（及各國）工會份子正是為了台南企業與 STIT 工會

在爭議發生後的首次談判而來。國際支援台南企業工人的代表團包括 ITGLWF

秘書長愛爾蘭籍的 Neil Kearney、該聯盟拉美部召集人、美國成衣工會 UNITE!

及 AFL-CIO 團結中心代表、及台灣與美國的 NGO 代表27。國際代表團當然無意

也無力發動任何破壞行動，但是，台南企業案若經過談判順利解決，的確有可能

會深刻地影響到薩爾瓦多、甚至全中美洲的加工出口工業，從而影響整個國家的

階級政治。也難怪談判團的到來會造成政商界的緊張和媒體的扭曲攻擊。 

 

薩爾瓦多從 19 世紀末國際咖啡貿易興起到 1980 年代內戰以前，一直有「十

三家族的國家」的稱號。少數大地主家族長期壟斷了最精華的可耕地，種植咖啡

出口到以美國為主的市場，從而也壟斷了政治與軍事力量。內戰過後，該國的階

級結構有了根本性的改變。戰爭中軍方的清剿造成大量農民與農雇工離鄉背井，

目前城市人口已佔薩國總人口的 60％以上。戰爭期間強硬派軍閥取代了原來的

菁英政黨，成為右派的權力中心及美國所信賴的代理人。而數十年來國際咖啡價

格的低迷更使得咖啡莊園主的經濟力量一蹶不振。內戰過後，包括台、韓等美國

盟邦及美國資本紛紛投資設立加工出口廠以利用 CBI 貿易優惠，使得加工出口

工業超過傳統的咖啡種植業，成為薩爾瓦多外匯的第二大來源。流動的資本加上

流動的勞動力主宰了後冷戰的薩爾瓦多。內戰中興起的右派 ARENA 政黨的許多

重要人物，包括退役將領，在 90 年代都紛紛成為代工廠廠主（maquileros）。 

 

如同台灣及許許多多其他國家的經驗顯示，第三世界國家加工出口產業必須

依靠便宜乖順的勞動力來為不斷追求壓低成本的美、日、歐品牌商服務。壓抑工

人階級自主的工會組織往往是整體加工出口發展策略不可或缺的一環。2001 年

薩爾瓦多勞工部委託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高工時、低工資，甚至難以維生的低

工資，常是加工出口廠工人們的共同經驗。勞工部的勞動檢查員之間充滿了貪污

                                                 
25

  LPG, 7/9/2002, ñMaquileros denuncian sabotaje,ò p.5. 
26

 長期在薩國從事難民救助的天主教和平組織 Chrispaz 的工作人員在私下談話時告訴筆者，在

1992 年內戰結束以前，被右派媒體點名批判的人，往往很快就會成為軍方暗殺隊的犧牲者。 
27

 ITGLWF 秘書長分別向薩國勞工部、副總統辦公室與總統辦公室提出書面抗議其誣稱國際勞

工代表團為「恐怖份子」，三個單位回文均稱這是「媒體扭曲」。美方勞工代表於 7 月 10 日向美

國駐薩大使館勞工參事（Labor Attaché)要求使館應向薩國政府抗議該國總統指控美國工會是恐怖

份子。該名參事的回應是：「薩爾瓦多是民主國家，總統也有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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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工廠中，管理人員慣常威脅工人不准組工會、加入工會，否則就會面臨解

雇。在薩國的 229 個大型成衣代工廠中，沒有一家有勞資團體協約28。相較於內

戰之前薩國興旺的工會運動與具雛形的工會中心勞動管制體制，加工出口工業化

十年來的發展有效地抹煞了之前幾個世代當地工人運動的階段性成果。然而，工

會存在的歷史尚未久遠，工人當中還有許多人記憶猶深，力圖要恢復工會運動。 

 

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之中，STIT 工會的台南企業支部在 2002 年 4 月間首先達

到法定提出團體協約談判的會員人數，是一個充滿政治意義的事件。台南企業隨

之而來的關廠撤資，恰好提供了當前薩國統治階級一個有力的武器。在 5 月間，

薩國主要媒體一再引用台南企業的案例，宣傳工會運動的威脅，要求大大放寬勞

動管制。然而，在國際團結運動之下，台南企業竟然願意回頭與工會談判。一旦

談判成功，薩爾瓦多將出現第一個有團體協約的加工出口廠，而且是第一個關廠

撤資之後再回頭的工廠。這個事件的象徵意義，勢必能夠鼓舞薩國工人援例組織

工會、要求集體協商，從被動的受雇者身份，成為主動要求參與重構階級關係、

重構政治經濟秩序的集體力量。 

 

於是，一個台商公司與數百名工人之間的勞資爭議，在情勢之下，成為挑戰

薩爾瓦多階級關係的關鍵點。藉「中毒事件」而來的風波，是該國新興加工出口

資產階級保衛其階級利益與地位的行動，試圖破壞台南企業案的談判，以坐實「組

織工會、公司就會跑」的論述。這個論述把「國家利益」與加工出口發展模式緊

緊扣連起來，而把任何挑戰這個模式的人打成傷害全體國民利益的叛國者。同樣

的論述，在 2001 年 1 月，出現在尼加拉瓜首都馬那瓜的街頭，由年興公司帶頭

演出一場古怪的抗議。那場抗議，也對新興跨國勞動管制機制之一支──「藍色

條款」──投下了陰影。 

 

5 「藍色條款」與資產階級國族主義 

2001 年 1 月 2 日，時任全國總工會理事長及國民黨團幹事長的立法委員李

正宗召開了關於年興事件的公聽會。出席者包括年興紡織公司代表、台灣支援尼

加拉瓜勞工工作小組、全國產業總工會等工會及勞工團體，以及勞委會、外交部、

勞保基金等官署代表。在會上，外交部與勞委會官員表示早已建議年興公司讓十

                                                 
28

 這份報告在公佈之後一天即被勞工部長命令回收。見 Greenhous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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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被開除之工會幹部復職。勞保基金監理委員中的全產總代表更具體地要求該

基金拋售手上的年興股票（勞保基金當時握有約 5％的年興股權），以免台灣勞

工的血汗錢被拿去壓榨別國勞工。公聽會的結論要求年興儘速與尼加拉瓜桑定工

會達成和解。 

 

三天之後，1 月 5 日，年興尼加拉瓜總經理黃明偉與勞方代表團在美國駐尼

加拉瓜大使館勞工參事見證之下，達成口頭協議。協議內容包括部分工會幹部與

會員復職、雙方撤回所有民刑事訴訟、以及開始團體協約協商。消息傳來，台、

美及各地聲援團體莫不興奮地認為爭議終於完滿結束了。美國反血汗工廠團體原

本計畫的再一波對年興的大客戶 Kohlôs 連鎖商場的抗議行動也在喜訊之中取

消29
 。 

 

不料，一週之後，1 月 11 日，年興公司尼加拉瓜正太廠親資方的 CNT 工會

發動七百餘名員工走上首都馬那瓜街頭，到美國大使館及桑定陣線總部遞交抗議

函，要求美國停止支持桑定工會、停止「干預內政」，並要求桑定陣線停止抗爭。

「我們要和平地工作」是 CNT 工會的口號30。尚未簽署的口頭協議自然落空。

從此之後，年興公司與桑定工會的談判每況愈下，直到四月達成最後協議為止，

前後五次的協商每一次都是在達成口頭協議之後，資方又反悔而提出更尖刻的條

件31。 

 

1 月 11 日在馬那瓜的反制工會抗議是年興尼加拉瓜爭議中的一個頗具象徵

意義的轉捩點。抗議本身的正當性並不大。資方出錢雇用巴士並准予參加抗議的

員工支薪休假。CST 工會幹部指控親資方的 CNT 工會利用黑道脅迫員工參與遊

行；資方散佈不實消息，指勞方抗議造成公司大幅流失訂單，並以關廠要脅員工

支持其抗議32。年興公司告訴正太廠員工與媒體記者，由於桑定陣線和美國工會

                                                 
29

 Hajewski, Doris ñKohl's supplier, union in accord; U.S. protests over Nicaraguan plant called offò 

Milwaukee Journal Sentinel, 1/11/2001, p. 1D 
30

 Romero, Gabriela Roa ñTrabajadores de Chentex temen quedar en el desempleo.ò La Prensa 

（Managua) 1/12/2001. 據作者所知，從中美洲內戰以來，這是第一次有人指控美國支持桑定陣

線。 
31

 整個爭議期間，台灣唯一常駐中美洲的記者及以工商產業線為主的國內記者發稿立場多半都

支持資方。如：郭篤為，2000；2001a-2001e; 葉定民, 2000a、2000b;等。美歐及尼國當地媒體的

立場則較多元。大致說來，在 2001 年 1 月 11 日事件之後較多批評勞方（尤其是美國反血汗工廠

團體）的聲音出現。 
32

 Lara, Rafael ñ«Trabajadores de Chentex obligados y acarreadosèñ El Nuevo Diario （Managua), 

1/13/2001. Hoyt, Katherine ñHopes May Be Dashed in Chentex Struggle.ò Nicaragua Monitor, January,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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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議，公司已經損失了三分之一的訂單（Denny, 2001）。 

 

年興公司當時「訂單流失」的說法並不真實。在同一段時期（2000 年 5 月

到 2001 年 1 月），年興公司在台灣公布的營收每月相對於前一年都成長 4％到 91

％，CNT 工會抗議的第二個月，成長更高達 113％。國際支援行動從未要求年興

的客戶以取消訂單來抵制該公司，相反地，一次又一次的抗爭訴求都是要求這些

公司「Donôt cut and run!」（不准撇清逃跑）。而且，在整個爭議過程中，年興公

司的業務量其實蒸蒸日上。 

 

然而，在尼加拉瓜這麼一個失業及低度就業人口逼近 80％的國家，就業機

會的流失，即使其徵象如何微弱，都會引起公眾巨大的焦慮。據美國 Nicaragua 

Network 的報導，就在這個大逆轉之前，年興尼加拉瓜總經理黃明偉拜訪了桑定

陣線高層，以撤資為籌碼，要求該黨停止對 CNT 工會的支持，並承諾如果事件

擺平，而桑定在即將舉行的總統大選中獲勝，年興將投資在該國 Leon 省種植棉

花，此舉若成，勢將對該國嚴重的失業問題極有裨益33。可以理解地，在左右為

難之下，即使是桑定陣線的左翼政治人物，也可能會決定放棄爭取一千名工人組

工會的權利以換取更多工人的就業機會。 

 

諷刺的是，國際支援行動產生的效應的確有利資方的縱橫捭闔，而使得勞動

人權似乎與「整體國家利益」對立起來。 

 

如前所述，要形成「有效」的勞動管制體制，無論倡議團體或工人運動本身

都必須要能夠區辯「正當」與「不正當」的雇主和雇傭行為。在工會中心體制中，

工會運動最有利的情勢是團結的勞方對抗分裂的資方，反之則不利。因此選擇性

的個案抗爭常是工會運動偏好的策略：藉由工人針對一個特定企業行使集體爭議

手段及其他施壓行動，使該企業在競爭的市場中面對潛在的經濟損失，而不得不

協商提高勞動條件。勞方再依序針對其他企業施壓，直到整體產業的勞動條件提

高。考慮到勞資爭議個案作為兩個階級之間政治角力的一部份，任何勞動管制制

裁手段，如果以單一企業的不正當雇傭行為為由，而懲罰到整個產業部門甚至整

個國家經濟，這樣的手段是無效的，甚至具有反效果。 

 

在年興尼加拉瓜案中，美國支援團體有效的國內政治遊說工作，促成了當時

                                                 
33

 Williams, Tammy ñAn Elusive Agreement for the Fired Union Workers at Chentex.ò Nicaragua 

Monitor, January 2001. and Katherine Hoyt,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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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林頓政府的聯邦貿易代表總署以取消貿易優惠為威脅，要求尼加拉瓜政府必須

儘速解決勞工團結權被年興等資方壓制一事。客觀上，這個行動恰恰好提供了所

有在尼加拉瓜從事加工出口業的本國與外國廠商，以及生計依賴這些工作機會的

工人們感覺與年興公司休戚與共的物質基礎。到底，一旦在 CBI 之下的貿易優

惠被取消，不只年興公司，而是所有在尼加拉瓜的本國外國廠商都受損，連帶地，

受其雇用的工人生計也受到威脅。成衣是一個容易流動的產業。面對貿易條件惡

化的威脅，台灣等外商或可一走了之，到其他未被制裁的國家繼續做生意。尼國

本地工人卻只能面對失業。 

1999年 WTO西雅圖會議中，美國總統柯林頓提議在 WTO的相關協定中加

入「社會條款」（social clause），包括勞動人權條款，結果引起第三世界國家代

表的群起反對。這些「藍色條款」的提議是美國政府對於國內工人運動反對全球

化的聲浪的回應34。以巴西、印度、中國和馬來西亞等國政府為主的反對者提出

技術性的理由，指經貿組織不適合處理經貿之外的事項，而國際勞工組織（ILO）

有更完整的架構與技術能力來討論勞動人權議題。另一個更重要的反對理由是：

這些國家的代表認為勞動人權不應該跨國適用，貧窮國家不依賴低廉工資，就無

法吸引外國投資，從而發展經濟。在台灣，這種可稱之為「第三世界資產階級國

族主義」的觀點以殷惠敏（1999）最具有代表性。中國大陸的主流論述也多半持

類似主張。他們認為「反全球化」運動是天真地被富國的保護主義者利用，才會

支持藍色條款（以及規範環境標準的「綠色條款」）。各發展中國家政府對於「藍

色條款」的積極反對反應了當前世界經濟中加工出口模式的強大威力，對於當前

各發展中國家的政府而言，似乎除了與同樣貧窮的國家之間激烈競爭的低工資出

口代工產業之外，別無發展的模式。它同時也反映了這些國家內部的階級政治現

實。服務於世界市場的加工出口資本，已成為薩爾瓦多、尼加拉瓜及類似國家內

部最強勢的社會集團，足以涵涉（encompass）其他階級（包括工人）的利益而

主導國內政治與輿論。如果國際工運/勞動人權運動希望能普遍提升各國的勞動

條件，其實踐必須也要能有助於改變各個國家國內階級政治的狀況。 

無論「藍色條款」背後的推動力是惡意的富國保護主義心態，還是「善意」

的富國工人階級國際關懷，現實上，自上而下的「藍色條款」在當前的情境之下，

顯然並不是一個有用的推動勞動權益的工具。無論在單邊、雙邊或多邊協定的架

構下，它的強制力來自貿易制裁，尤其是美國等經濟強權對弱國的制裁。而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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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張「藍色條款」的美國和西歐工會所持的理由常被稱為「勞工保護主義」：如果貧窮國家的

勞動條件可以提高到其本國的標準，則尋求低廉溫馴勞動力的跨國流動資本就沒有理由逃離該

國。下文會再討論到此一觀點的侷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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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是懲罰整個經濟體，而非經濟體內的剝削階級，更不是特定的侵害勞動人權

的雇主。對於弱國內部的資產階級而言，這種形式的威脅正好給予他們動員國族

主義情緒為其所用的材料。 

 

6 多邊與單邊跨國司法體制之侷限 

習慣「國家中心」勞動管制體制的觀點的人們常會認為國家法律是勞資關係

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有效的規範。當資本跨國流動使得各國族國家的勞動法體系

面臨難以執行的困局時，一個似乎理所當然的政策回應似乎是：建立一個跨越國

界的勞動法體系。而這種嘗試也是全球化論者常提到的「超國家」形構的一部份。

在年興紡織案中，勞方跨國聯盟嘗試了使用兩種跨國的（準）司法手段，包括國

際勞工組織的裁決，和美國司法的跨國管轄。兩個嘗試都是令人失望的。 

6.1 多邊準勞動法體制──ILO 

如果「藍色條款」這種依賴於貿易制裁的勞動管制體制無法達成勞方希望的

目標，那麼，在全球化潮流中的各種「超國家」機構中，有什麼機制能夠服務於

勞動管制的需要？從 WTO 西雅圖會議到坎昆會議，當面臨到勞工權益支持者的

挑戰時，列強各國代表及 WTO 官員一再指出，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才是處理勞工問題的適當機制。年興尼加拉瓜案中，勞方的

確循這個管道提出了訴訟。然而，其結果是令人失望的。這也顯示出 ILO 體制

的侷限性。 

 

成立於 1919 年的國際勞工組織是目前聯合國下屬機構中較早成立的一個。

最高決策單位是「國際勞工大會」（International Labor Conference），由各成員國

政府兩名官方代表與勞資雙方各一名代表組成。除了議決各種國際勞動公約、準

則與宣言之外，ILO 設有各種裁決機構。以維護 ILO1948 年第 87 號公約所揭櫫

的各國工人組織工會之自由為任務的「結社自由權委員會」即是其一。這樣的組

織樣貌使得 ILO 看來頗似某種國家機構，具備立法和司法的功能。 

 

然而，ILO 的兩個特性加起來，使得它不可能成為一個有效用的──如各國

族國家在其主權領域內發揮作用一般──在國際範圍內實施勞動管制的機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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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LO 的成員，從而也是其裁判對象，是各國族國家的政府，而公司企業等可

能直接侵害勞動人權的私法人機構則不在其管轄範圍內；第二，ILO 的裁決不具

任何強制力，因而，歸根究底，只是「道德勸說」。 

 

在 2000 年 5 月年興正太廠的罷工行動之後，尼加拉瓜勞動部的勞動檢察署 

（Inspectoria Departamental del Trabajo） 授權年興公司開除正太廠 CST 工會的

全體幹部。公司並在威逼 CST 會員選擇離職或改加入 CNT 工會之後，向勞工部

申請解散該廠的 CST 工會支部，理由是會員人數已低於法定標準。隨後，公司

對工會幹部提出刑事訴訟。7 月，勞動檢察署裁決工會 5 月的罷工為非法，因為

它違反尼國勞工法 244、245、248 及 249 條的規定──即合法罷工需待所有仲裁

程序結束而無法取得勞資協議後，經會員大會議決通過才能行使。 

 

CST 工會認為尼國行政機構偏袒資方。在罷工發生之前長達三個月的爭議期

間，資方屢次拒絕依法參加勞工部召集的協商會議。尼國勞工法規定在工會舉行

「罷工會議」（Tribunal de Huelga）投票議決之前，需經過至少三十天的協商期，

而年興案正式協商已歷經四十八天，勞工部竟兩度拒絕批准 CST 工會召開罷工

會議，因而使得合法罷工不可能達成。年興公司並在加薪等調整事項上公開偏袒

CNT 工會。而資方以解雇要脅強迫 CST 工會會員退會並加入 CNT 工會亦屬違

法。對於這些資方違法事項，勞工部竟然未依法宣布資方違法35。因此，CST 工

會認為國內法定救濟手段無法保障勞動人權，而與 ITGLWF 聯手於 2000 年 7 月

向 ILO 結社自由權委員會提出訴狀，控告尼加拉瓜政府違反其所簽署的 ILO 87

號結社自由權公約及 98 號組織暨集體協商權公約36。 

 

ILO 結社自由權委員會在三個月後接到尼加拉瓜政府的抗辯函，再經過幾個

月的審理程序及一次委員會辯論之後，於勞資爭議已經結束之後，才公布其判

決。對於勞方所提的每一個控訴事項，委員會都同意。然而，其結論卻是： 

 

 

委員會敦請（requests）〔尼國〕政府促成在正太廠之具工會會員身份之工人

能夠不因其合法工會活動而受報復，從而使工會權利得以伸張。委員會必須

強調勞資雙方誠意協商並盡力達成協議的原則是重要的。準此，委員會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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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場廠多工會的狀況下，資方不得介入工會之間的競爭及其他勞工組織內部事項。這是 ILO 

87 號公約所規定的原則。尼加拉瓜為該公約簽署國，所以，此原則在尼國應被視為具法律效力。 
36

 ILO FAC Report No. 324, Case（s) No（s). 2092,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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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inds）〔尼國〕政府必須採取有效手段，鼓勵推動勞資雙方組織利用並

發展為規範雇傭條件而進行的自願協商機制 （Para. 733, ILO FAC Report No. 

324，底線為本文作者所加） 。 

 

 

對於如年興尼加拉瓜案這麼一個牽扯既深又廣、又有尖銳矛盾的爭議案，

ILO 結社自由委員會的判決可說是鄉愿無用。在事實真相上容有判斷，在救濟方

案上僅能強調一些基本原則並呼籲違反國際公約的 ILO 成員國政府遵守原則。 

 

美國國務院退休官員 Stigliani 稱 ILO 為「強大的國際金融機構（IFI）的虛弱表

親。」，他並表示「只有 2.5 億美元的年度預算，沒有能力使不聽話的會員國服

從其意志，ILO 看來除了喃喃誦唸著一些沒人聽的社會公義咒語之外，很難再多

做點什麼」（2000:186）。 

 

ILO 裁決或許能夠分辨爭議中牽涉的方面，也或許能夠提供還算公正的裁

決，最關鍵問題，在於它不具強制力。國家，無論哪種政治形式的國家，歸根究

底是一個暴力的機構，必須對於社會成員具有強制力，否則，任何裁決、指令，

無論其地位如何為人尊崇，終究只是僅供參考。在這個意義上，ILO 與類似的聯

合國機構一樣，稱其為「超國家」（super-state）是言過其實了。合法強制力，至

少在目前，仍然主要是國族國家的專利。「超國家」勞動管制體制，如果會出現，

至少不是現在。 

 

儘管如此，近年來跨國界工運與勞動人權運動的發展，的確讓國族國家層級

的法律體制，包括勞動管制體制，有超越國界的趨勢。年興尼加拉瓜案中，勞方

提出的另一個跨國訴訟，提供了值得注意的先例。在類似的國內法訴訟中，IILO

公約雖然並未具備任何成文法的效力，卻很可能以「國際習慣法」的地位成為國

內法體系的一部份，而具有法律所需的強制力。 

 

6.2 人權侵犯主權？──美國「外事侵權求償法」 

「外事侵權求償法」（Alien Tort Claim Act, ATCA, 28 U. S. C. 1350） 是近年

來美國人權運動為了國際人權問題而「復興」起來的一個法律。Tort（侵權）是

英美習慣法中歷史久遠的概念，意指私人對私人的惡行，適合由法庭判決以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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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來救濟者。制訂於 1789年的 ATCA 容許外國人在美國聯邦法庭控告美國人

在國外對原告所為之違反「萬國例律」（law of nations，即國際習慣法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或美國簽署之國際條約的罪行，並請求相應的民事賠償。立法

原意是為了對付在境外海域搶劫外國人的美國海盜，使外國受害人得以在美國對

加害者求償。但在 1990年代以來，愈來愈多美國民間人權團體使用這個法律對

美國跨國公司在國外與各國獨裁政府聯手迫害人權的行徑提出訴訟。 

 

近年來最著名的一個 ATCA 訴訟是美國國際勞動人權基金會 （International 

Labor Right Fund） 在 1996 年代替流亡的緬甸工運人士對美國石油公司 Unocal 

提出的 Doe vs. Unocal
37。Unocal 與法國石油公司 Total 和緬甸軍政府合作，在

緬甸 Tenasserim 農村地區興建一條天然氣管線。原告控訴緬甸軍方為了管線施

工，以酷刑和屠殺強迫村民為公司勞動，並以強姦、酷刑和屠殺強迫村民遷離管

線經過的土地。原告主張：軍方的迫害行動是為了 Unocal 的利益，並在 Unocal 知

情之下進行的，所以該公司應對受迫害村民負賠償責任。在此案中，原告所舉的

「萬國例律」是聯合國 1948 年〈世界人權宣言〉及 ILO1930 年第 29 號與 1957

年第 105 號〈禁止強迫勞動公約〉。然而，小布希政府出面干涉，美國國務院以

書函為 Unocal 公司作證，認為該訴訟違反原法意，而且「妨礙了反恐戰爭」。承

審法院最後以「難以證明被告具有犯意」為由判決原告敗訴。雖然如此，Unocal

案的訴訟成功地動員起美國輿論的重視 （Collingsworth, 2002; Adams Lien, 2002; 

Daily Mojo, 2003） 。 

 

在年興尼加拉瓜案中，當支援團體發現年興公司在美國加州登記一個 C&Y 

Sportswear, Inc.作為業務機構之後，美國鋼鐵工會（USWA）與成衣工會（UNITE）

法務部門協助 CST 工會正太廠支部四位被開除的工會幹部向加州地區聯邦法庭

提出 ATCA 訴訟。在訴狀中，原告控訴年興公司打壓工會之行為違反「萬國例

律」之中的 ILO 第 87 與 98 號結社自由權與團體協商權公約，並以個人因從事

罷工而遭受公司保全人員毆打恐嚇控訴該公司違反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及其他

國際人權宣言與公約。原告主張：由於年興公司在美國加州從事業務，或透過其

身為美國法人的分身（altered ego）C&Y 從事業務，聯邦法庭依 ACTA 對該案具

有管轄權。原告並要求法庭判使被告給付補償性與懲罰性賠償。 

 

對於監禁、刑求、謀殺等迫害基本人權案例的跨國訴訟在今日已成為尋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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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 ñDoeò 是指「無名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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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除了上述的 Unocal 案之外，在歐洲與美國更多是針對（通常已下台的）獨

裁國家元首的訴訟，最近的著名案例包括智利 1973 年 911 政變的受害者在西班

牙控告智利獨裁者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導致其於 1998 年在英國被逮

捕。然而，年興的 ATCA 訴訟案是首次有人以類似的跨國人權法案試圖伸張勞

動三權。如果該案繼續審理下去，關於勞動三權是否應視同基本人權受到高度保

障，肯定會有一番激烈辯論。到底，勞動三權，究其形式，是一種程序正義，可

以被主張屬於積極的「公民權」（Civil Rights）而非消極的「人權」（Human 

Rights）。這兩個概念的邊界固然在二十世紀自由主義者的豐富論述中愈來愈模

糊，國際戰犯法庭、NATO 軍隊對前南斯拉夫涉嫌屠殺的軍事領袖的逮捕等近年

來知名的跨越主權邊界、主張司法管轄權的行動莫非以最古典的「人權」──即

消極的安全等個人權利──為名，而非積極公民權。 

 

但是，由於勞資爭議在美國法庭排定時間開庭審理之前就已經和解，勞方主

動撤回告訴，關於「公民權」與「人權」之間的法律辯論恐怕得等到下次再有類

似的訴訟案才會發生38。 

 

相較於 ILO 結社自由委員會的判決，類似 ATCA 的跨國訴訟，即使是民事

訴訟，也有較高的強制力，而有潛力成為推行 ILO 公約等宣示性的國際勞動標

準的工具。如果年興公司在加州的 ATCA 訴訟中敗訴，它在美國的資產，包括

到岸要交給客戶的成品及採購的原料，都可能被扣押，而導致公司實質的財務損

失，甚至倒閉。這是年興這種跨國代工公司無法以轉移生產基地來逃避的制裁。

比起各種「藍色條款」的貿易制裁，這種針對特定雇主的訴訟理應不至於打擊整

個經濟體中的一大片企業及其受雇者，而造成「誤傷無辜」。 

 

然而，與絕大多數的法律訴訟一樣，ATCA 訴訟必然曠日廢時，作為勞資爭

議的救濟手段難免緩不濟急。如同其他的爭議手段，如 CSR 體制透過大公司撤

銷訂單的威脅、以及（在工會組織實力強大時）工會罷工造成資方經濟損失的威

脅等等，ATCA 訴訟是否能夠發揮勞方希望的效果，終究是個政治問題，而非法

律技術問題。關鍵在於以對資方的經濟威脅換取工會的爭議標的是否能得到廠內

外群眾的支持。 

 

                                                 
38

 在年興尼加拉瓜案爭議期間，台灣人權促進會魏千峰先生等律師在私下討論中曾談到，中華

民國民事訴訟法中「移原就被」（原告應至被告所在地管轄法院提出訴訟）的原則可能可以容許

尼加拉瓜 CST 工會幹部在台灣的地方法院向年興公司提出訴訟，但審理必須依照尼國成文法。

當然，這個程序肯定耗時費神，而在該案中並未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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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興案中的 ATCA 訴訟造成的輿論效果對勞方而言並不佳。2001 年 1 月年

興所資助的 CNT 工會抗議中，即以撤銷在加州的 ATCA 訴訟為主訴求之一。國

際媒體，包括傳統上親左翼的英國衛報（Guardian），對這個事件的報導觀點多

半都認為這顯示了「反血汗工廠」運動可能會反過來傷害它所要幫助的工人。尼

加拉瓜外交部長 Francisco Aguirre-Sacasa 更指控「反血汗工廠」運動要關掉尼

國的整個產業體系，造成上萬人失業 （Bounds, 2001a, 2001b; Denny, 2001; Osorio, 

2001; Adams Lien, 2002） 。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ATCA 訴訟，與其他的跨國施壓一樣，必須面對

「侵犯主權」的指控。不爭的事實是，西發里亞條約以來的國際體系（inter-state 

system）是以國界作為包括司法管轄權在內的主權的邊界，而 ATCA 是把美國的

國內法管轄權推及領域之外所發生的爭議，而且是目前還被定義為私權爭議的勞

資爭議，的確不符合目前的主流意識型態與體制。當然，跨國資本以及強國的軍

事、政治力量事實上從來就沒有被國界這回事妨礙其意志的行使。但是，勞工及

其他弱勢團體要使用類似的跨國界力量時，國界、主權又反過來成為神聖不可侵

犯的。國際體系與各國內的國家機器（state apparatus）一樣，帶著強烈階級性質。 

 

7 國家、「企業社會責任」與跨國勞工團結 

尼加拉瓜年興案與薩爾瓦多台南企業案的爭議中，勞方及其支持者與跨國營

運的資方兩邊所操作的舞台都超越地理與國家疆界，在整個生產鍊中作為集資地

的台灣、作為生產地的尼加拉瓜/薩爾瓦多、與作為品牌基地/銷售地的美歐國家

之中大致形成兩個陣營互相抗衡。對於近年來飽受資本全球流動威脅的各國工運

/勞動人權運動而言，這樣的經驗尤其寶貴。然而，在勞資兩個陣營內部，在不

同國家中的盟友，也依著各自國家在國際分工與國際政治中的地位以及各自社會

不同的歷史發展脈絡而有著不同的角色。這些角色之間存在著一些矛盾。 

 

在資本方面，美國品牌/零售商獲取最大量的利潤、擔負最少的經營風險，

台灣外包商則在擔負投資風險之外，還必須親自面對剝削生產國的勞動力所引發

的爭議。一旦在生產地爭議發生並影響到銷售地的市場，品牌/零售商大可選擇

撤消訂單、撇清了事，反正世界上有更多外包商可供其選擇。因此，類似 CSR

或其他透過品牌/零售商的壟斷地位的施壓手段可能產生效果，卻使得依賴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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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提供的雇傭勞動機會以維生的產地國工人可能承受最直接的損失。 

 

在工運/勞動人權運動方面，歐美消費者/工人/運動參與者以及台灣的工人與

運動參與者很容易可以把中美洲等生產地工人的低薪與惡劣勞動條件聯繫到本

國工人因資本外移而遭受的失業痛苦，而發現共同的命運。然而，如果歐美/台

灣運動者要求的是把生產國工人的勞動條件提升到自己國家的標準，從而阻斷資

本外流的動力，這事實上也阻斷了生產國工人的就業機會。 

 

在兩個爭議案中，雖然勞方從來沒有提出拉平具體工資勞動條件之類的訴

求，資方與產地國的資產階級卻不斷地以這種指控試圖削弱勞方的正當性。至少

在年興尼加拉瓜案中，資方的這種策略是成功的。 

 

美國地理學者 Rebecca Johns 在討論美國與瓜地馬拉工運的團結行動歷史

時，提出一個四個層級的勞工跨國團結的模型。在第 0 級，不同國家的工人們認

為彼此的利益是相衝突的；第一級，工人們視提高他國工人的勞動條件為保護本

國工人利益的手段；第二級，不同國家的工人們視彼此的利益是重合、相關、但

不完全一致的；第三級，在最高層級上，各地的工人們認為自己是國際工人階級

的一員（1998）。 

 

各個不均衡發展的國家與地區之間工資、勞動條件的差異，是資本主義世界

體系自萌芽以來的通例。其原因與歷史發展是一個遠比本文所能處理的更複雜的

課題。對於工人階級而言，這種差異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在資本、生產過程與

商品相對地自由流動，而工人相對地固著於特定地理空間時，競相在價格趨於一

致的勞動力商品市場上出賣勞動力的各地工人之間產生了對立。 

 

資本主義核心國的工人，由於其國內階級鬥爭與妥協的歷史、生產力發展的

歷史，以及其身處的經濟體對殖民地、半殖民地與新殖民地的剝削，享有較高的

勞動條件，並由其集體組織與國家法令體制保障著這些勞動條件。冷戰結束後的

「全球化」情境正是一個又一個國家的工人階級感受到跨國流動的資本威脅著要

取消他們階級的歷史鬥爭的成果，而將工作機會移到勞動條件低落的國家地區

去。 

 

富裕國家與地區的工人們面對這種情境的第一個自發反應常常是國族主義/

民粹式的：窮國（或地區、或民族）的工人要來搶我們的飯碗。此即 Johns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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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第 0 級」，是各式各樣的排外態度的基礎。克服了這種心態之後，富國工

人的下一個反應或許是：如果窮國工人的勞動條件提高到我們的水準，資本就比

較沒有動機藉著外移而威脅到我自己的勞動條件。 

 

在這種 Johns 所云的「第一級」國際團結的心態之下，美國工會運動在 1980

年代以「勞工保護主義」對應日本商品與「四小龍」代工產品所產生的市場競爭

威脅，要求美國政府對台灣等代工國家施壓，提高當地勞動條件，以降低競爭威

脅。在美國壓力之下，台灣於 1984 年通過高於當時國內工人運動實力的《勞動

基準法》。十餘年來，落實這個高於台灣島內階級力量對比實況的勞基法，成為

解嚴後興起的工會運動的大纛。但在此一型態的工運中產生的「順法鬥爭」意識

型態也成為台灣工人運動者長年來極力要克服的限制。 

 

從台灣經驗反觀本文中所回顧的在國際團結行動中新興起的「企業社會責

任」體制、「藍色條款」之類的以貿易制裁保護勞動權益的計畫、以及 ILO 之類

的多邊準「超國家」司法體制和 ATCA 之類的單邊跨國司法體制都有著與當年

台灣的勞基法一樣的限制。這些林林總總的跨國勞動管制體制之所以興起的過程

中，決定性的力量是生產國工人的反抗力量，以及在跨國勞工團結的善良意願中

支持這些反抗力量的美、歐、台、韓各消費國與出資國的工人與普通人民。在一

個意義上，可以說它們展現了全球化時代全球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者的團結力量。

然而，如果將保障勞動權益的希望繫於這些新興體系，等於是把由工人（及其同

盟）己身而出的權力，化為凌駕於工人及其雇主之上的、異己的權威──壟斷品

牌/零售商的市場權威、美國等霸權對貧弱國家的經貿權威、「先進國家」將其司

法管轄權伸過國界的權威等等──並透過這些權威再回來管制工人所處的社會

中資方的勞動行為。打造這些異化（alienated）權威，或許能在各個社會的國內

階級政治中投下足資產生複雜有趣的變因，卻絕不能等同於工人本身的「培力」

（empowerment）。在當地工會力量薄弱時，即使支持工人的外來壓力再怎麼強

大，也很容易地為資方與官方所用、「四兩撥千斤」地轉化以用來削弱工會運動

的在地支持，如我們在 2001 年初的尼加拉瓜所看到的一樣。 

 

在尼加拉瓜年興案與薩爾瓦多台南企業案中，生產地、銷售地與集資地三方

的勞方與支持者希望將訴求的重點提升到保衛團結、集體爭議與罷工的勞動三

權，而非實質的工資工時等勞動條件。勞動三權指向的是以國族國家為範疇的勞

動管制體系中曾經發揮重大影響力的勞資集體協商體系，是一種程序正義與工人

階級在工作現場的政治權力。至於取得集體協商權力的集體工人，要與資方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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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樣的具體勞動條件的妥協，這是每個國家的工會必須依自己社會的歷史與政

治經濟條件來考慮的。這種在政治權利層級上的訴求，或許有潛力超越因帝國主

義和資本主義的不均衡發展所產生的各國經濟地位差異所衍生的窮國與富國工

人之間的矛盾。這是當前國際勞動人權運動試圖克服 Johns 所言的第一級國際

勞工團結中所產生的矛盾、而往第二級邁進的主要策略。 

 

在勞動三權為上的觀點之下，作為集體的工會「權力」與「權利」高於個別

工人的「權益」。這不僅是聲援團體的期待，更是在尼、薩兩個案件中，作為爭

議主角的工會幹部不斷堅持的。在年興案的談判中，從 2000 年 12 月起，公司就

一再提議，被解雇的工會幹部由公司高薪雇回當顧問，條件是不能再踏入廠房接

觸其他工人。但工會幹部堅持要回復各自在工作現場的原職：車縫工、整燙工等

等，因為唯有回復原職才能表示尊重工會幹部從事爭議行為不應該被解雇的原

則。在台南企業案的談判結束後，勞資雙方結算工會會員及幹部在原公司的年資

與資遣費時，發現依薩國勞工法的工會幹部保障條款計算，工會幹部可得到高於

會員近 US$ 1,000 的資遣費。STIT 理事會通過決議，為了堅持民主工會中會員

一律平等的原則，全體工會幹部拒絕領取超出的資遣費，要求資方依一般會員的

標準重新計算給付。 

 

這兩個事例中，工會幹部們在自己家計無著的艱困狀況中，卻拒絕了大筆金

錢，這些錢從某個角度來看甚至還是法定個人權益。他們為的是堅持勞動三權的

政治權利。這樣的堅持與氣節，在今日台灣甚至美國的工會運動中都是十分少見

的。當筆者詢問這些工會幹部為何要做這樣的決定時，他們的反應都是非常地理

所當然，例如：「這是工會幹部的本分」等等。或許，這樣根深蒂固的價值觀，

這是過去一度尖銳激烈的階級運動，為中美洲工人階級留下的不可抹滅的遺產

吧。 

 

相較之下，國家中心勞動管制體制內自發地投身工會運動的台灣工人，對於

「堅持」與「氣節」的理解是非常不同的。在「順法鬥爭」的框架之下，「堅持

法定權益」通常就是可敬的工會幹部的底線。超出這條底線之上的要求，常被認

為「於法無據」，而為了其他理由放棄法定權益，常被認為愚不可及。台灣出身

的資本家與管理階層對於勞動權益的理解也是一樣的。面對中美洲工人的堅持勞

動三權的要求，年興與台南企業資方一致的反應都是：「這些人不可理喻，必有

陰謀。」年興公司代表在台北的立法院公聽會上甚至氣憤地指出，「這種不可理

喻的行為，顯示了這些工人不單純、八成是共產黨！」該公司因而試圖廣結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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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友，以對抗「工運對台商的迫害」。這鮮明地凸顯了，跨越不同勞動管制體制

的意識型態的溝通是如何困難。 

 

在勞動三權為上的考慮下，薩、台、美三地的 NGO 與工會面對台南企業爭

議案時，首要的考慮是如何讓一個有工會、有團體協約的工廠能夠在薩爾瓦多的

加工出口區內重新出現，從而對抗右派消滅工會運動的呼聲。在三地聯合的抗爭

行動，相較於年興尼加拉瓜案，也較為低調，較不強調揭露控訴各種資方惡行，

而尋求審慎地使用施壓手段和談判以達成復工的目標。在抗爭與折衝過程中，跨

國的勞方聯盟在面對品牌商、外包商與生產國政府及資產階級等幾個角色時，希

望能夠發展比較成熟的策略，合縱連橫，以使復工的艱鉅任務得以達成。其成果，

從扶助工會運動的角度來評價，是比較正面的。相對地，在年興尼加拉瓜案中，

在缺乏審慎考慮之下，雖然台、尼及其他國家的勞方支持者分別發揮了重大作

用，跨國抗爭的主要力量最終卻是集中在美國市場及透國美國政府的施壓。最後

所達成的成果，相較於歷時十一個月、大量而長期的施壓行動，是不成正比的39。 

 

從實際勞動管制體制的效力以及長期的階級政治後果兩個方面來看，在未來

的跨國工運/勞動人權運動中，扶助自主工會運動仍然應該是主要考慮。到底工

人自己參與民主的工會，能夠作為一個集體與雇主平等協商，要比依靠一個異化

權威保護自己的權益，是更為直接有力的賦權。無論是 CSR、跨國司法體制、

還是跨國的聲援力量，在爭議中只能協助，而無法替代各地工人們建立自己的集

體力量。 

 

反過來說，對於被聲援的產地國工人是如此，對於聲援國的工人又何嘗不

是。如果不能從聲援、團結行動中反觀自己國內的狀況、從而改變這些狀況，就

像中美洲團結行動曾對美國工運發揮的啟示作用一樣，那麼，跨國團結云云豈非

是注定徒勞無功的人道關懷。在這點上，剛剛起步的台灣跨國團結行動還有許多

迫切的功課要做。本文中所回顧的兩個案例不過是開頭而已。 

7.1 「次帝國」之中的國際勞動人權運動 

本文初稿完成之後，許多讀過草稿的朋友一再表示興趣的問題是：台灣工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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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興案中在美國動員草根團體抗議的 CLR（Campaign for Labor Rights）在檢討整個抗爭過程

的缺失中，批評過份集中在美國媒體造勢的 NLC 罔顧尼國在地工會組織的需要，從而導致抗爭

的失利，是「帝國主義的組織」（DeRaymond, 2001)。CLR 並呼籲未來的聲援行動必須落實以在

地工人為主體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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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界各個團體及其他力量究竟如何看待並參與類似的國際勞動人權運動。作

為參與者之一的筆者自己會無意地忽略這個關於運動內部動態的課題，或許正顯

示出身在其中的盲點吧。事後看來，兩個抗爭案例的進行在台灣各參與團體中並

沒有引起任何激烈辯論，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耐人尋味的研究課題。 

 

國際事務在台灣的工運界，向來就是既熟悉又遙遠。國民黨時代架構的全國

總工會（全總），半世紀以來一直行禮如儀地參加國際自由工聯（ICFTU）與國

際勞工組織（ILO）的各種全球性和地區性會議。面臨外交困境之下的台灣政府

將之視為「國民外交」的一環，而一直補助全總的各種國際活動經費與國際工聯

會費。但是，這樣的參與，如 Kim Moody（2000）所指出，僅僅是儀式性質，

幾乎從未對於台灣或外地的實際工運產生過任何影響。1980 年代末自主工運興

起之後，包括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工委會）、勞動人權協會（勞權會）、和勞工

陣線（勞陣）等勞動人權團體和工會團體自主工聯也同樣地保持參與各種國際交

流活動和組織。自主工聯是天主教系統的亞太工會兄弟會（BATU）的盟會，工

委會與勞權會是亞太工人團結連帶（APWSL）的盟會，勞陣系統則較常與美國

工會團體交流，香港的勞動人權團體亞洲專訊中心（AMRC）也一直維持著與台

灣團體的聯繫。但是，在年興紡織案之前，這些國際多半停留在資訊交換的層次，

而沒有實際的抗爭連結。戒嚴時代台灣「國際工會交流」的儀式外交性質一定程

度上延續到今天。2005 年 6 月到 8 月美國通訊工人工會（CWA）支援中華電信

工會反私有化抗爭的案例是近年來較少見的具體跨國合作案之一。 

 

年興紡織與台南企業兩場抗爭，在台灣都是由小團體和個人發起，在連署聲

援和參與示威方面，得到包括全總和 2000 年成立的全國產業總工會（全產總）

及許多各地工會、工運人士以及包括宗教、環保等團體的支持。「外圍」聲援團

體的參與是有限度的。絕大部分抗爭的工作在於大量的聯繫、翻譯、文宣、遊說

與研究，這些是由發起的小團體和個人擔負。在抗爭期間，參與聲援團體之間並

未產生任何顯著的衝突辯論。在其他工運議題上常見的由於統獨政治立場、派系

之分和其他立場差異所影響的內部爭議並沒有發生。原因之一當然是由於「外圍」

團體聲援所付出的資源相對地少，無須爭執。另一方面，兩個爭議案所牽涉到的

台灣企業在台灣都沒有工會，與各聲援團體幾乎沒有任何政治或組織連帶。 

 

相較之下，案例所涉台資企業若在台灣有工會，而該企業工會又參與工運或

工會團體運作的，聲援行動則牽涉到較複雜的內部動態。類似的案例包括 2002

年迄今尚未解決的兩個爭議：美國奧克拉荷馬州大陸碳素公司（Contin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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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ide，台資辜氏家族台灣水泥和中國橡膠公司）工會會員被反鎖案（lock-out）、

以及美國洛杉磯世界日報（China Daily News，台資聯合報集團）承認工會爭議

案40。這兩案都牽涉到聲援行動是否會影響台灣的企業工會與其資方的既成勞資

關係，因而一些團體在聲援行動上有較多的顧慮和保留41。 

 

無可諱言地，使得本文所提及的兩個爭議案在台灣的聲援引起台灣注目的另

一個重要因素或許是：爭議案中的勞方跨國結盟中包括了美國的工會/勞動人權

團體。絕大部分聲援團體與人士或許都是以工人國際主義或人道關懷為出發點參

與行動，但是，若不是美國因素的影響，聲援行動所造成的壓力強度，尤其是對

台灣政府的壓力，必然大大減弱。這個因素恰恰好顯示了台灣在政治與文化上的

「次帝國」地位。多年以來，美國一直是台灣政府外交工作最認真的標的。美國

來的聲音，即使是如工會一般的弱勢團體聲音，在台灣都會放大許多倍。事實上，

台灣政府駐外唯一的勞工參事，即派駐在華盛頓，專司與美國工會/勞動人權團

體交往，而不是在其他任何台灣投資佔重要地位的國家地區處理台資所涉的勞資

關係問題42。然而，具體來說，在兩個案例中，台灣政府所發揮的作用，無論正

面或負面，其實都有限。台灣支援尼加拉瓜工作小組第一次與勞委會官員會商

時，一位該會官員所說：「台商哪會聽政府的？」在兩個案件中，台灣聲援團體

嘗試以各種方式要求政府對資方施壓，但最後起決定性作用的，都不是台灣政府

的關切行動。 

 

台灣聲援力量對於爭議案解決最具體的幫助，在於其他各國盟友協力，從各

生產地、銷售地與集資地三方對資方形成比較全面的壓力。美國的「反血汗工廠」

組織與生產地工人組織協力的抗爭，或許能夠威脅涉案資方的形象。但是，和靠

形象獲利的美國品牌商不同，台灣代工資本在獲取訂單方面不需要公眾形象，只

需要大客戶的認可。然而，在台灣島內，能否維持業務順暢、獲利豐盈的形象卻

是股票上市上櫃公司集資的必要條件。台灣聲援團體在其集資地的抗爭，非常具

體地威脅到涉案企業的股價，這是比政府關切還更有效的壓力。這種包圍施壓的

策略，對於以往的國際勞動人權運動以及台灣本地的工運都是比較少有的經驗。 

 

                                                 
40

 關於此二案參考資料請見苦勞網（htto://www.coolloud.org.tw)相關專題整理。 
41

 值得注意的是，「反血汗工廠」運動在美國主要的聲援個案都集中在成衣、鞋業等當地工會已

經式微的產業部門，因而也不大量牽涉到當地既成的勞資關係，而主要地被視為「人道」議題。

在這個面向上，現有的國際團結行動案例仍然可以說是非常初步的。 
42

 台灣駐外各使領館與代表處編制中，職司勞資關係事務的，只有一位經濟部國貿局派任的經

貿秘書，職司蒐集彙整所有經貿相關訊息，而且通常並未具有任何處理勞資問題的訓練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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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前文所述，年興紡織和台南企業案到目前為止只是兩個稀少的個案，要

談其對於台灣工運的具體影響尚嫌過早。真正會具體地考驗台灣工運與勞動人權

運動的國際團結精神的，或許不是類似這兩案的跨國爭議，而是更複雜地牽涉到

台灣工人與工會的具體利益的爭議案。如果有一天，在一場抗爭中，台灣一部份

的工人與其工會願意為了其他國家工人的權利而犧牲自己的一部份利益，那時

候，我們才能有信心地說，台灣工運在國際團結上往前進進了一步。在那之前，

或許大部分台灣工人在大多數時候仍然會把外國工人視為競爭對手和潛在威脅。 

 

8 代結論：從特殊到連帶 

在年興紡織與台南企業案抗爭期間及其後，筆者與台灣各聲援團體成員曾在

許多工會勞工教育場合中談到這兩個案例的始末以及我們在行動中所學習到的

一些經驗與教訓，並嘗試與在場工會會員與幹部討論這樣的經驗對於台灣的工會

運動有何參考價值。幾乎每一次我們都會得到熱烈的反應。台灣工人們對於案件

中尼加拉瓜與薩爾瓦多工人的困境總是覺得非常熟悉；類似的事情不斷地發生在

我們身邊。但是，他們對於異國工人對於我們所熟悉的壓迫處境的反應，卻常常

覺得非常陌生而好奇。 

 

我最常聽到的反應是：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在台灣，因為台灣勞工自私，「放

尿攪砂未做夥」，這是台灣的工會面臨最大的困境。例如，工會幹部常認為，工

會會員傾向於要求工會（與政府）保障他們的個別權益，卻不見得願意付出代價

以行動保衛集體的權益或權利。 

 

把運動的困境歸咎於某種特殊的本地文化本質，是從 1980 年代以來台灣群

眾運動場合時常聽到的一種說法，尤其是當演講者拿出鄰近的南韓或菲律賓等地

遠比我們更為激進而盛大的運動來做比較時。無論這種說法在分析上有效性如

何，它對於思索運動的未來毋寧是喪氣多過啟發。除了寄望於某些效力可疑的「潛

移默化」之外，我們怎麼可能對抗無所不在的文化呢？比較能夠容許建設性思維

的視角，或許是將這些文化習氣視為過去的社會歷史的結果。前一個階段的歷史

所型塑的勞動管制體制，約制著該體制內的勞資雙方如何理解勞動權益與權利。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今日的運動實踐，也將會型塑未來的文化習氣43。 

                                                 
43

 當然，在比較進步的勞動管制體制形成，以及比較進步的勞動權利觀為社會普遍認可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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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令人喪氣的分析，是過度強調結構制約的威力。在這個方面，工人們最

常在勞教場合中提出的觀察是：作為一個夾在美日大資本和中國大陸與其他第三

世界生產工人之間的角色，台灣人常常認為可以透過精明的個人算計來克服困

局。例如，受到資方打壓的台灣工人或許可以到中國大陸海外當「台幹」或台商

以尋求出路。因此，很少有人會願意正視並挑戰結構性的壓迫。到底，在以往加

工出口工業化之下中小企業蓬勃的台灣社會，階級流動作為解決個人困境的途

徑，看來總是遠比集體反抗更為可能。 

 

這些世故說法自有其洞見。多年以來的台灣國族打造論述常試圖把「台灣人」

視為利益一致的「命運共同體」：資方與勞方利益一致，在兩個階級內部，似乎

衝突也都可以化解，只要大家都「愛台灣」、「相信台灣」。但是，在經濟鬥爭的

面向上，對於台灣工人階級而言，「命運共同體」一說或許一直是空洞的。資方

隨時會拋棄工人出走是難以抵賴的現實。在工人階級內部，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相

互競爭或許一直大過彼此之間的命運連帶。資產階級內部當然更是如此。處於高

度競爭市場現實中的台灣企業之間為了訂單、資金等等的競爭驅力總是大過國

家、鄉土或其他的認同。然而，這種洞見當然一點也不新奇。資本主義不是一向

都傾向於把各個面向上的社會生活改造為「冷冰冰的金錢關係」，並從而把個人

改造為原子化的市場競爭者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各種集體行動之所以可能，正

是由於原子化、分殊化只是一個面向，而行動者總是必須、也常常可以找到團結

的契機。 

 

作為一種集體行動，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工人經濟鬥爭是一個經典事例。恰恰

好是勞動力市場強大的原子化、分殊化和競爭逼使一代又一代的各國工人們必須

組織起來以集體力量保障個別工人的利益與生存。同時，經濟鬥爭永遠都同時是

政治鬥爭。工人階級經濟鬥爭的組織、運作與路線，以及與其相映的工人階級的

意識，一方面是個別社會政治歷史的產物，一方面又反過來影響著更大格局上的

政治。冷戰時代以兩陣營對抗劃分的全球性階級鬥爭在各地留下了殊異的歷史遺

產。中美洲的內戰留下的是戰鬥性的工人運動傳統（雖然其當下工人運動力量未

必與其傳統相稱）；相對穩定的工會中心勞動管制體制在美國留下的是組織大但

                                                                                                                                            
還是會有個別群體的工人們可以由於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和各種原因，超前地展現出更強的戰鬥

性。本文匿名審查者之一指出，1990 年代中國時報產業工會爭取團體協約法的努力，就展現出

本文所期待的自我培力、不依賴國家的團結意識。除此之外，我們在 1990 年以來的台灣工運中

也不時會見到一些同樣具戰鬥性的個別勞工和群體。但是，這些個人和群體在他們的同事和同行

之間往往顯得突出而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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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鬥力疲弱的工會運動；而在冷戰中擔任資本主義陣營堡壘的台灣，留下的是虛

弱的國家中心勞動管制體制以及更為虛弱的工人運動。當資本主義全球化客觀上

把這些殊異的社會中的工人階級的利益連結在一起時，各地工人運動與勞動人權

運動都必須一方面在各自的傳統中進行反抗，一方面試圖互相連結並協調出互相

配合的作法與路線。而這種強調相互連帶、試圖建立各國協同的運動的嘗試，必

然會挑戰到各國的運動傳統、階級鬥爭與妥協的形式，以及更大範圍的國內與國

際政治形勢。 

 

從 1980 年代支援中美洲工人運動到 1990 年代以「反血汗工廠」為名號的運

動，我們看到了美國工人運動經歷了重要的質變，從檢討冷戰路線到檢討「勞工

保護主義」路線對於工會運動的國際作為的辯論，同時也是對於該國工會運動的

整體性質的檢討。這樣的檢討聲浪把「反全球化」之類的階級政治提到國內政治

議事日程上，雖然尚未有力地挑戰主流權勢。而在中美洲，連結第一世界工會與

勞動人權運動的新一波工人運動直接挑戰著冷戰結束之後以加工出口工業化為

主調的發展戰略及相應的階級政治，因而受到國內資產階級的強烈反撲。 

 

對於新加入這個國際連結的台灣等「次帝國」地區的社會運動來說，國際連

結能夠帶來怎樣的新視野？由於到目前為止運動案例的稀少，我認為，評估其實

尚嫌過早。比較有根據的，或許是從這些初始案例中所揭示的事實來評估一些影

響著本地社會運動實踐的論述或意識型態。 

 

首先，非常明顯的一個事實是，國家之為物，對於在國家中心勞動管制體制

之下成長的這一代台灣勞資兩個階級而言，具有超乎尋常的巨大魅力。勞資雙方

都習於透過（一般來說對資方有利的）政府法令制度來調控勞資關係。從而，當

資方對外投資面臨各種阻礙時，主流論述非常容易地能夠將之詮釋為「台灣的外

交困境」的問題（換言之，投資地政府是否妥善照顧台商）。當工人面臨到自己

勞動條件保障不斷瓦解時，他們也很容易將之詮釋為「政府不照顧勞工」的問題。

各種立論容或殊異，一致的是，問題的解決必須、甚至只能透過某種政府作為來

解決。正是在這個脈絡中，選舉政治與國族建構的場域有力地取代了實際的社會

鬥爭，成為人們在現實中所經歷的鮮活矛盾投射的對象。在勞資關係的議題上，

面對著資本全球化、國族國家管制力的相對弱化，這種對於國族國家力量的迷

醉，日益顯得不合時宜和無效。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全球化是否真意味著「國族國家的消亡」，以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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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全球公民社會」的新興力量、組織與機構必須而且能夠擔負起之前國族國家

的功能與角色？我相信，從這兩個具體案例中，讀者應該可以清楚看到，宣布國

家的消亡，是言過其實了。即使有再深的國際連帶與國際觀，任何國際行動同時

也必然是國內的政治行動的一部份，在各國國內政治與歷史脈絡中行動，也會反

過來改變這些脈絡。即使如 ILO 公約等跨國準法律體系，沒有國族國家的強制

力做後盾，仍只是空言。而在目前的跨國勞工團結運動中，被高舉起來作為克服

矛盾的訴求目標的勞動三權，歸根就底是類似公民權一般的，保障各國工人能夠

結為集體力量，積極參與打造在地勞資秩序的權利。國際的連結與行動或許能夠

試圖保衛勞動三權，其具體實現卻必須在以國族國家為最重要空間框架的在地實

踐中達成。 

 

放在台灣的脈絡中，以這個島嶼為主要空間框架、又能夠回應資本跨國流動

的局勢的工運實踐會是什麼樣貌？這是需要以眾人的實踐而非任何個人的主觀

設計來回答的課題，筆者在此也僅能提供一己之管見以供參考。 

 

我認為，台灣工運最迫切的任務，是突破之前的國家中心勞動管制體制所帶

給台灣工人的依賴國家保護的被動狀況，發展以工會集體爭議手段為主要力量的

工會運動。這個任務當然牽涉到工會法等修法的鬥爭，但修法只是手段之一，不

是目的44。更重要的，是透過踏實地建立工人運動的集體爭議能量、實際在爭議

手段的行使中讓工人們經驗自己的集體力量。而在跨國生產鍊之中，執行爭議手

段往往必須包括跨國的實際支援（而不僅僅是聲援）才可能有效。對於台灣工運

而言，最重要必須連結的對象，恐怕並不是本文中的中美洲工運，而是關係最密

切的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的工人力量。這會是一個需要大量運動者投入的艱鉅任

務，但若有成果，將會同時在國內的階級政治、各國工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國際

關係等好幾個層次上產生進步影響。至於這種型態的工運是否能提供勞動條件不

斷惡化的台灣工人立即、直接而具體的權益保障？恐怕不見得。它只能保證無論

資本如何流動，台灣工人，做為全球工人階級的一個部分，都能夠有權利和能力

為保障自己的權益而奮鬥。奮鬥的結果是否能轉化為實質的個別工人的經濟利

益，永遠是不確定的，這也是推動這種型態的工運最困難、也最值得克服的部分。 

 

如果本文中的分析對於國族國家、「超國家」和跨國市民社會當前的角色與

                                                 
44

 到 2005 年 9 月為止，工會法修法的前景並不樂觀。最可能通過的工會法版本保留了戒嚴時代

對工會幹部的保障，卻限縮了集體爭議權的行使，並保留了舊版本對於團結權的限制。其直接結

果很可能是造成工會幹部與會員間進一步的疏離，以及工會力量進一步的弱化。見苦勞網

（ http:/./www.coolloud.org.tw/）對此一議題的報導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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侷限的分析有效的話，對於當前台灣民主困局的思索，我們應該要從 1980 年代

民主運動以來所熟悉的思維之外重新尋找更多長期被忽視的道路。當年，面對著

彷彿掌控一切、匯集一切不公不義的威權黨國，台灣的民主派與社會運動主流的

思維與行動回應往往是國家/社會的概念二分所派生的一種具有內部矛盾的路

線。 

 

一方面，我們在概念上寄希望於國家的式微與「社會力」的解放，相信這不

僅是規範性的應然，也是「不可抵擋的潮流」45。另一方面，在具體的社會運動

與政治改革訴求上，我們又往往寄希望於國家的再造：從陳情抗議、修法、修憲、

甚至到打造新國家的呼聲。當台灣的國族國家機構面對資本全球化與「國家競爭

力」說詞的威脅而顯得愈來愈難獨立於資本邏輯的要求而有任何作為時，同一個

邏輯的推論往往是：某種位於國族國家之上的未來機構可能解決問題，而台灣必

須在這些機構中有正當的一席之地。這些作法反過來又肯定了國家這個機構或其

替代品似乎是解決大部分公義問題的核心。 

 

在本文所探討的階級政治案例中，我希望能夠說明的是：對於國家之為物的

迷戀，是台灣過去特定的社會歷史的產物；每一個特定的國族國家體制（包括其

內的勞動管制體制）都是階級政治的後果，也持續地是激烈拉鋸的階級政治的戰

場。新興的「超國家」機構遠未發展到能夠取代國族國家的層次，而且與「非國

家」跨國機構，如私有化的「企業社會責任」體制一樣，依舊是階級政治的結果

和戰場。從這個角度來看，國家/社會二分不再是有效的分析方法，同樣失焦的

是國族/跨國的二分。資本主義社會階級政治的主體其實一直是互相對抗的資產

階級與工人階級，這個對抗穿透了國家體制與政治疆域的界線。我相信，以這個

視角出發，會比寄希望於國家的衰落退位或積極作為，更能夠貼近現實，也更能

夠據以思索解決當代民主問題的策略。對於階級議題之外的各種社會關切，類似

的視角或許也是需要的。 

 

 

                                                 
45

 例如：南方朔（1986）與其他之後盛行的「解構黨國體制」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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